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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 研 究 之 目 的 旨 在 瞭 解 台 中 市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辦 理 的
現 況 ， 並 探 討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教 練 選 聘 考 量 各 因 素 之 重 視
度 及 其 差 異 性 。 本 研 究 以 台 中 市 國 民 小 學 71 所 ， 選 取 66 個
學 校 的 運 動 社 團 主 管 66 人 為 研 究 對 象。研 究 方 法 採 問 卷 調 查
法 ， 所 得 資 料 以 描 述 性 統 計 、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Scheffe 法 事 後 檢 定 等 進 行 分 析 討 論 。  
  研 究 結 果 發 現 ： 一 、 台 中 市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數 平 均 為
每 校 5.8 個 ， 比 教 育 部(2006)所調 查 之 全 國 平 均 4.39 個 為
高 ； 辦 理 率 有 五 成 以 上 的 項 目 依 序 為 籃 球 、 跆 拳 道 、 田 徑 、
舞 蹈、直 排 輪、羽 球 等 六 項，辦 理 率 偏 低 的 項 目 依 序 為 射 箭 、
柔 道 、 網 球 、 游 泳 、 國 術 、 棒 球 等 六 項 。 二 、 運 動 社 團 主 要
經 費 來 源 依 序 為 社 團 學 生 自 費 、 學 校 體 育 經 費 、 學 生 家 長 會
補 助 。 三 、 運 動 社 團 辦 理 阻 礙 因 素 主 要 的 為 缺 乏 專 業 運 動 教
練 、 學 生 家 長 重 視 學 業 、 低 年 級 參 與 意 願 低 。 四 、 運 動 社 團
教 練 背 景 ， 以 學 校 體 育 老 師 兼 任 者 約 佔 三 分 之 二 ， 聘 自 校 外
者 約 佔 三 分 之 一 。 五 、 教 練 特 質 依 序 為 具 多 元 運 動 專 長 、 社
團 帶 隊 能 力 佳、教 學 訓 練 表 現 良 好、個 人 品 德 風 評 良 好。六 、
教 練 選 聘 考 量 因 素 之 重 視 度 依 序 為 運 動 技 術 能 力 、 社 團 帶 隊
能 力 、 教 練 個 人 品 德 、 教 學 訓 練 表 現 、 人 際 關 係 能 力 。 七 、
運 動 社 團 主 管 背 景 變 項 中 ， 具 運 動 專 長 者 對 教 練 運 動 技 術 能
力 之 重 視 度 高 於 無 運 動 專 長 者 ； 對 於 社 團 帶 隊 能 力 之 重 視
度 ， 則 與 服 務 學 校 規 模 成 正 相 關 ， 規 模 愈 大 的 學 校 重 視 度 愈
高 。  

依 據 研 究 結 果 提 出 建 議 ， 提 供 各 國 民 小 學 或 教 育 當 局 動
學 校 運 動 社 團 、 實 施 教 練 選 聘 ， 及 有 志 從 事 學 校 運 動 社 團 教
練 工 作 者 的 參 考 。  
 
關 鍵 字 ： 運 動 社 團 、 運 動 教 練 、 教 練 選 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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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壹 章  緒 論  

 

廿 一 世 紀 國 家 發 展 的 重 要 施 策 ， 乃 是 培 養 健 康 、 活 潑 且

具 有 高 度 群 性 及 創 造 性 之 青 少 年 ， 以 為 國 家 永 續 發 展 之 基

礎 。 本 研 究 旨 在 瞭 解 台 中 市 國 小 運 動 社 團 現 況 ， 並 探 討 國 民

小 學 辦 理 運 動 社 團 與 選 聘 教 練 之 考 量 因 素 ， 以 期 各 國 民 小 學

在 辦 理 運 動 社 團 或 選 聘 教 練 時 能 有 所 參 考 或 依 循 。 本 章 共 分

六 節 ， 分 別 為 研 究 背 景 、 研 究 目 的 、 研 究 價 值 、 待 答 問 題 、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 名 詞 及 變 項 定 義 ， 用 以 闡 明 本 研 究 之 特 徵

與 方 向 。  

 

第 一 節  研 究 背 景  

     

促 進 健 康 體 能 提 高 生 活 品 質 的 概 念 ， 近 年 來 在 全 世 界 已

開 發 國 家 普 遍 受 到 重 視 。 這 股 潮 流 持 續 在 各 國 如 火 如 荼 的 展

開 著，如 美 國 所 推 動 的「 健 康 國 民 」；我 國 的「 陽 光 健 身 計 畫 」、

「 運 動 人 口 倍 增 計 畫 」； 日 本 的「 21 世 紀 健 康 的 日 本 」； 這 些

推 廣 計 畫 ， 目 的 在 培 養 各 該 國 國 民 養 成 規 律 的 運 動 習 慣 ， 強

化 各 該 國 國 民 健 康 促 進 生 活 型 態 ， 以 促 進 人 類 身 心 的 健 全 發

展 。  

    學 校 體 育 為 全 民 運 動 基 礎 之 一 環 ， 是 維 繫 體 育 發 展 之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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脈 ， 而 體 育 課 是 學 生 養 成 運 動 習 慣 最 直 接 的 手 段 ， 也 是 學 校

可 以 應 用 的 最 好 資 源（ 方 進 隆， 2002）。 而 近 年 來 學 校 課 程 有

一 重 大 變 革 ， 乃 是 對 健 康 適 能 教 學 的 重 視 ； 在 英 國 、 美 國 、

澳 洲 等 這 些 國 家 ， 體 適 能 的 加 入 成 為 學 校 課 程 的 一 部 分 ， 目

的 在 於 改 善 學 生 的 健 康 狀 況 及 生 活 品 質 (王 敏 男 ， 2003)。 我

國 教 育 部 推 動 的「 提 升 學 生 體 適 能 中 程 計 畫 」， 簡 稱「 333 計

畫 」： 也 就 是 學 生 每 週 至 少 要 運 動 3 次 ， 每 次 最 少 30 分 鐘 ，

每 次 運 動 後 視 個 人 身 心 狀 況 心 跳 能 達 每 分 鐘 130 次 以 上 ； 以

及「 增 加 學 生 運 動 時 間 方 案 」，鼓 勵 各 級 學 校 多 多 輔 導 成 立 運

動 社 團 ， 將 「 一 人 一 運 動 ， 一 校 一 團 隊 計 畫 」 納 入 「 活 力 青

少 年 養 成 中 程 計 畫 」 中 ， 期 能 加 強 學 校 體 育 並 向 下 紮 根 。  

    教 育 部 1999 年 針 對 全 國 二 百 萬 名 中 小 學 生 進 行 體 適 能

普 查 結 果 顯 示，我 國 7 至 18 歲 的 中 小 學 生，健 康 體 適 能 有 衰

退 的 現 象 ； 在 肌 耐 力 、 柔 軟 度 、 瞬 發 力 與 心 肺 耐 力 等 體 適 能

檢 測 項 目 ， 明 顯 較 日 本 、 美 國 、 大 陸 等 國 家 要 來 的 差 ， 而 體

重 卻 遠 超 過 日 本 與 大 陸，其 主 要 原 因 乃 是 缺 乏 運 動 所 致 (王 漢

忠，2005)。體 力 即 國 力，美 國 21 世 紀 體 育 衛 生 政 策 自「 2000

年 健 康 國 民 運 動 」開 始 ， 已 推 展 到 「 2010 年 身 體 活 動 的 推 廣

與 體 適 能 的 促 進 」。而 我 國 推 動 學 生 體 適 能 政 策 已 逾 十 載，學

生 體 適 能 政 策 實 施 績 效 卻 仍 有 提 升 空 間 (許 振 明 ， 2006)。 且

自 實 施 九 年 一 貫 教 育 後 ，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課 程 的 時 數 由 每 周 3

節 減 少 為 每 周 2 節 (陳 門 牽 與 卓 俊 伶 ， 2008）。 根 據 教 育 部 體

育 司 比 較 各 重 點 國 家 體 育 課 程 實 施 狀 況 發 現 ， 我 國 國 民 小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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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週 的 體 育 課 僅 80 分 鐘 ， 較 日 本 、 大 陸 、 法 國 、 美 國 都 少 ；

學 校 體 育 課 程 時 數 的 減 少 影 響 學 生 體 適 能 甚 鉅 ， 教 育 與 體 育

主 管 機 關 亦 相 當 重 視 此 一 問 題 ， 積 極 謀 求 改 善 方 策 。  

Kelder,Perry,Klepp and Lytle(1994) 的 研 究 結 果 指

出 ， 成 年 人 許 多 缺 乏 運 動 所 造 成 的 疾 病 、 其 行 為 型 態 是 在 兒

童 時 期 即 已 養 成 ， 因 此 ， 在 兒 童 時 期 建 立 良 好 的 、 規 律 的 運

動 習 慣 是 相 當 重 要 的 。 先 進 國 家 不 但 注 重 運 動 對 國 民 健 康 的

影 響 ， 對 學 校 體 育 更 為 重 視 ， 以 學 童 每 天 至 少 要 有 1 小 時 的

運 動 時 間 為 標 準 ， 做 為 體 育 發 展 的 目 標 。 因 此 教 育 部 於 2003

年 在 健 康 與 體 育 課 程 領 域 討 論 會 議 中 決 議 ， 健 康 與 體 育 課 程

時 間 的 分 配 除 了 以 1：2 為 原 則 外，各 校 應 儘 量 利 用 學 校 自 主

時 間 及 課 外 時 間 安 排 體 適 能 及 其 他 休 閒 活 動 ； 每 週 至 少 實 施

3 次 ， 鼓 勵 學 生 參 與 運 動 競 賽 、 表 演 、 與 欣 賞 等 活 動 ， 同 時

亦 鼓 勵 學 生 多 走 路 、 騎 自 行 車 上 學 等 ， 以 提 升 學 生 體 適 能 及

培 養 學 生 健 康 休 閒 生 活 的 觀 念 (教 育 部 體 育 司，2002a)。我 國

各 級 學 校 體 育 實 施 辦 法 第 14 條 亦 有 規 定，各 級 學 校 應 輔 導 成

立 各 種 運 動 社 團 ， 並 提 供 學 生 課 後 參 與 運 動 之 機 會 ； 推 動 成

立 各 種 學 生 運 動 社 團 ， 增 加 學 生 運 動 時 間 ， 以 彌 補 學 校 體 育

課 程 時 數 之 不 足 ， 實 不 失 為 一 大 良 策 。 在 政 府 「 挑 戰 2008

年 國 家 重 點 發 展 計 畫 — E 世 代 人 才 培 育 計 畫 」 中 ， 又 清 楚 指

示 各 級 學 校 需 推 行 「 一 人 一 運 動 ， 一 校 一 團 隊 」 之 計 畫 ； 以

期 每 位 學 生 能 至 少 擁 有 一 項 運 動 技 能 ， 一 校 至 少 組 成 五 個 運

動 社 團 ， 讓 學 生 養 成 規 律 運 動 的 習 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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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 校 成 立 運 動 社 團 ， 運 動 設 施 、 教 練 、 經 費 等 三 項 是 推

展 運 動 社 團 的 必 要 條 件 。 學 校 運 動 設 施 的 使 用 規 劃 ， 是 體 育

教 育 的 一 環 ； 然 ， 台 灣 地 狹 人 稠 ， 各 級 學 校 因 行 政 區 域 、 地

理 環 境 、 學 校 文 化 、 資 源 分 配 之 不 同 ， 運 動 設 施 之 規 劃 與 興

建 也 會 有 所 不 同 。 一 般 而 言 ， 學 校 已 具 備 的 運 動 設 施 項 目 ，

如 田 徑 、 籃 球 、 羽 球 、 排 球、 躲 避 球、 抜 河 等 標 準 運 動 項 目 ，

教 練 人 選 大 部 份 由 該 校 體 育 教 師 兼 任 ； 其 他 教 特 殊 之 技 術 運

動 項 目 ， 如 游 泳 、 直 排 輪 、 跆 拳 道 、 空 手 道 、 射 箭 、 高 爾 夫

等 ， 礙 於 學 校 可 能 未 具 該 等 項 目 運 動 之 場 地 設 施 或 該 校 體 育

教 師 未 受 該 等 項 目 之 專 長 訓 練 ， 這 些 特 殊 技 能 之 運 動 社 團 ，

則 必 需 採 用 校 外 合 作 場 地 設 施 及 採 用 外 聘 教 練 ； 學 校 重 點 運

動 社 團 之 教 練 ， 依「 國 民 體 育 法 」第 13 條 第 2 項 之 規 定 ， 更

得 遴 選 優 秀 運 動 人 才 擔 任 專 任 運 動 教 練 。  

  鼓 勵 學 校 成 立 學 生 運 動 社 團 ， 透 過 學 生 運 動 社 團 活 動 ，

激 發 學 生 運 動 興 趣 ， 發 展 學 生 運 動 特 長 ， 培 養 學 生 規 律 運 動

習 慣 ， 以 促 進 學 生 的 全 面 發 展 ， 既 是 國 家 教 育 政 策 的 重 點 發

展 計 畫 之 一 ， 則 專 業 運 動 教 練 人 才 的 需 要 性 也 益 形 重 要 。 但

運 動 教 練 的 技 能 特 質 ， 包 括 運 動 技 術 能 力 、 人 際 關 係 、 教 學

能 力 、 個 人 品 德 ， 也 將 受 到 遴 選 學 校 的 重 視 。 各 級 學 校 開 設

運 動 社 團 時 如 何 選 擇 運 動 的 項 目 ， 如 何 遴 選 外 聘 教 練 ， 將 是

一 個 值 得 研 究 的 問 題 。 因 此 ， 本 研 究 乃 企 圖 瞭 解 台 中 市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之 辦 理 現 況 ， 並 探 討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選 聘 運

動 教 練 時 的 考 量 因 素 ， 以 茲 依 據 研 究 結 果 提 出 建 議 ， 提 供 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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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辦 理 、 運 動 教 練 選 聘 及 政 府 施 策 的 參 考 ，

或可做為有志從事學校運動教練人員應徵前重要的參考資訊。 

 

第 二 節  研 究 動 機  

 

  運 動 時 間 的 長 短 ， 足 以 影 響 學 生 的 身 體 健 康 。 學 校 透 過

輔 導 運 動 社 團 的 成 立 ， 增 加 學 生 的 運 動 時 間 ， 培 養 學 生 的 運

動 興 趣 ， 以 建 立 規 律 的 運 動 習 慣 ， 改 善 學 生 的 體 適 能 。 本 研

究 藉 由 調 查 台 中 市 各 國 民 小 學 辦 理 運 動 社 團 的 現 況 為 基 礎 ，

探 討 國 民 小 學 選 聘 運 動 社 團 教 練 時 各 考 量 因 素 的 重 視 度 ， 及

運 動 社 團 主 管 不 同 的 背 景 變 項 對 各 考 量 因 素 重 視 度 之 差 異

性 ， 歸 納 出 結 論 並 提 出 具 體 之 建 議 ， 提 供 各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辦 理 、 運 動 教 練 選 聘 及 政 府 施 策 的 參 考 ， 或 可 做 為 有 志 從

事 校 運 動 教 練 人 員 應 徵 前 重 要 的 參 考 資 訊 ， 深 具 實 務 應 用 之

價 值 。  

 

第 三 節  研 究 目 的  

 

    基 於 本 研 究 的 問 題 背 景 ， 本 研 究 將 調 查 台 中 市 各 國 民 小

學 目 前 運 動 社 團 辦 理 的 現 況 ， 並 探 討 學 校 選 聘 運 動 社 團 教 練

時 的 考 量 因 素 。 因 此 ， 本 研 究 之 目 的 如 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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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瞭 解 台 中 市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辦 理 的 現 況 。  

二 、 瞭 解 台 中 市 國 民 小 學 選 聘 運 動 社 團 教 練 時 考 量 因 素 各 構

面 的 重 視 度 。  

三 、 探 討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主 管 不 同 的 背 景 變 項 ， 在 選 聘 運

動 教 練 時 考 量 因 素 各 構 面 重 視 度 的 差 異 性 。  

 

第 四 節  研 究 問 題  

 

    依 據 本 研 究 目 的 ， 擬 定 研 究 問 題 如 下 ：  

一 、 台 中 市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辦 理 之 現 況 為 何 ? 

  (一 )運 動 社 團 的 數 量 與 項 目 為 何 ? 

  (二 )運 動 社 團 的 經 費 來 源 為 何 ? 

  (三 )辦 理 運 動 社 團 的 阻 礙 因 素 為 何 ? 

  (四 )運 動 社 團 教 練 的 背 景 為 何 ? 

  (五 )運 動 社 團 教 練 的 特 質 為 何 ? 

二 、 國 民 小 學 選 聘 運 動 教 練 時 各 考 量 因 素 的 重 視 度 為 何 ? 

三 、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主 管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 在 選 聘 運 動 教 練

時 各 考 量 因 素 的 重 視 度 是 否 有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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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五 節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本 研 究 礙 於 時 間 、 人 力 等 因 素 ， 研 究 範 圍 與 限 制 如 下 ：  

 

一 、  研 究 範 圍  

本 研 究 以 台 中 市 內 71 所 小 學 ， 選 定 66 所 學 校 為 研 究 範

圍 。 未 被 列 入 研 究 對 象 之 學 校 ， 為 經 過 電 話 訪 談 ， 認 定 其 社

團 規 模 甚 小 或 是 其 性 質 特 殊 ， 而 排 除 於 研 究 範 圍 之 外 。 66 所

學 校 分 佈 於 台 中 市 8 個 行 政 區 域 內 ， 分 別 為 中 區 1 所 、 東 區

6 所 、 南 區 4 所 、 西 區 6 所 、 北 區 9 所 、 北 屯 區 18 所 、 西 屯

區 13 所 、 南 屯 區 9 所 。  

 

二 、  研 究 限 制  

    本 研 究 於 實 施 過 程 中 ， 預 計 將 有 以 下 無 法 掌 控 之 限 制 ：  

(一 )本 研 究 以 問 卷 調 查 方 式 做 為 研 究 工 具 ， 因 此 僅 能 視 為 受

試 者 皆 誠 實 作 答 。  

(二 )本 研 究 之 受 試 者 僅 為 台 中 市 66 所 國 民 小 學 的 運 動 社 團

主 管 ， 研 究 的 結 果 及 其 推 論 僅 針 對 研 究 對 象 呈 現 ， 對 於

城 鄉 差 距 較 大 的 縣 市 或 是 不 同 性 質 的 運 動 社 團 ， 恐 無 法

進 行 推 論 或 比 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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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節  名 詞 及 變 項 定 義  

 

  為 揭 示 與 明 確 本 研 究 架 構 名 詞 及 變 項 和 相 關 研 究 、 相 關

理 論 的 關 係 ， 本 研 究 之 名 詞 及 變 項 定 義 其 操 作 性 定 義 如 下 ：  

 

一 、 學 校 運 動 社 團  

學 校 運 動 社 團 為 學 校 正 式 成 立 之 運 動 性 質 社 團 ， 以 提 供

學 生 活 動 參 與 為 目 的 ， 在 指 導 教 師 指 導 下 進 行 活 動 ， 與 校 內

外 社 團 進 行 區 域 性 交 流 之 運 動 團 隊 (洪 嘉 文、詹 彩 琴，2004)。

本 研 究 之 運 動 社 團 係 指 學 校 在 課 餘 或 早 自 習 時 間 所 辦 理 之 運

動 性 質 團 體 、 社 團 、 校 隊 ， 在 本 研 究 中 亦 包 含 運 動 育 樂 營 之

類 的 以 培 養 學 生 運 動 興 趣 、 教 導 學 生 運 動 技 能 及 養 成 學 生 終

身 運 動 習 慣 為 宗 旨 ， 並 由 學 校 規 劃 體 育 老 師 或 聘 請 專 門 教 練

來 帶 領 指 導 ， 活 動 場 所 不 拘 校 內 或 校 外 之 學 生 運 動 團 體 。  

 

二 、 重 點 運 動 社 團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係 學 校 正 式 成 立 之 運 動 性 質 代 表 隊 ， 以

提 升 選 手 技 術 水 準 為 主 要 目 的 ， 選 拔 具 潛 力 或 優 秀 技 術 之 選

手，由 教 練 進 行 經 常 性 訓 練，並 代 表 學 校 對 外 比 賽 之 隊 伍 (洪

嘉 文、詹 彩 琴 ，2004)。 本 研 究 重 點 運 動 社 團 係 指 學 校 特 別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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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 該 重 點 運 動 之 發 展 ， 其 推 動 及 意 涵 與 該 學 校 文 化 有 所 結

合 ， 對 學 校 具 有 重 要 意 義 之 運 動 社 團 ； 部 分 參 與 競 賽 項 目 之

重 點 運 動 社 團 成 為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  

 

三 、 運 動 社 團 主 管  

體 育 主 管 是 學 校 體 育 行 政 工 作 之 主 要 推 動 者 與 執 行 者

(彭 俊 鵬 ， 2005)。 本 研 究 係 指 國 民 小 學 內 負 責 統 籌 管 理 與 推

動 校 內 運 動 性 質 社 團 的 主 管 ， 通 常 由 體 育 組 長 或 體 育 衛 生 組

長 所 兼 任 。  

 

四 、 運 動 社 團 教 練  

國 民 體 育 法 (2007)第 13 條 第 2 項 所 稱 專 任 運 動 教 練 係

指 各 級 學 校 專 門 從 事 運 動 團 隊 之 訓 練 或 比 賽 指 導 之 工 作 者 。

本 研 究 運 動 社 團 教 練 係 指 學 校 運 動 社 團 之 指 導 者 ， 具 該 社 團

之 運 動 專 長 或 指 導 能 力，負 責 該 項 目 運 動 社 團 之 教 學、訓 練、

統 馭 ， 不 拘 為 學 校 老 師 所 兼 任 或 是 聘 請 自 校 外 者 。  

 

五 、 外 聘 運 動 社 團 教 練  

學 校 運 動 社 團 之 項 目 ， 往 往 係 由 學 生 或 學 生 家 長 所 支

持 ， 但 該 校 並 無 該 項 目 運 動 專 長 之 老 師 或 教 練 ， 只 得 從 校 外



 

 10

延 攬 具 該 項 目 專 長 之 教 練 ， 擔 任 該 運 動 社 團 之 教 練 。 故 本 研

究 所 稱 外 聘 運 動 社 團 教 練 係 指 聘 請 自 校 外 ， 而 非 學 校 之 老 師

所 擔 任 者 。  

 

六 、 運 動 社 團 主 管 背 景 變 項  

  係 指 本 研 究 所 稱 台 中 市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主 管 之 背 景 特

徵 變 項 ， 包 括 ： 性 別 、 運 動 專 長 、 教 職 年 資 、 服 務 學 校 規 模 、

學 校 行 政 區 域 等 五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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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貳 章  文 獻 探 討  

本 章 係 針 研 究 目 的 與 問 題 ， 探 討 與 本 研 究 相 關 的 理 論 與

實 證 研 究 ， 歸 納 成 以 下 之 內 容 ， 包 括 台 中 市 各 行 政 區 域 之 發

展 與 國 民 小 學 的 分 佈 、 學 校 運 動 社 團 的 特 性 與 功 能 、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之 推 展 、 學 校 運 動 教 練 之 重 要 性 與 問 題 探 討 、 學

校 運 動 社 團 的 相 關 研 究 、 領 導 理 論 中 的 教 練 特 質 論 。 藉 由 歸

納 相 關 文 獻 ， 提 供 本 研 究 建 立 研 究 架 構 與 研 究 工 具 之 理 論 基 礎 。  

 

第一節 台中市各行政區域之發展與國民小學之分佈 

 

一 、 台 中 市 各 行 政 區 域 人 口 分 佈 狀 況  

  台 中 市 分 為 中 區 、 東 區 、 南 區 、 西 區 、 北 區 、 北 屯 區 、

西 屯 區 、 南 屯 區 等 八 個 行 政 區 域 。 根 據 台 中 市 政 府 主 計 處

（ 2007)的 統 計 ， 迄 2007 年 7 月 份 止 ， 台 中 市 設 籍 總 戶 數 為

353,346 戶，總 人 口 數 為 1,041,599 人，佔 全 台 人 數 約 4.6%。

各 區 之 人 口 分 佈 狀 況 為 中 區 23,820 人 、 東 區 72,714 人 、 南

區 108,882 人 、 西 區 116,123 人 、 北 區 146,670 人 、 北 屯 區

235,668 人 、 西 屯 區 195,030 人 、 南 屯 區 142,692人 。 人 口

數 最 多 的 為 北 屯 區 ， 其 次 為 西 屯 區 ； 而 人 口 密 度 最 高 的 行 政

區 域 分 別 為 中 區 、 北 區 、 西 區 。 如 表 2-1 及 圖 2-1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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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台 中 市 各 行 政 區 域 人 口 統 計 表  

行 政 區 域  戶  數  人 口 數  人 口 比 率 (%)

中 區  8,356 23,820   2.29 

東 區  24,297 72,714   6.98 

南 區  38,332 108,882  10.45 

西 區  40,665 116,123  11.15 

北 區  52,805 146,670  14.08 

北 屯 區  76,486 235,668  22.63 

西 屯 區  65,200 195,030  18.72 

南 屯 區  47,205 142,692  13.70 

全 區 總 計  353,346 1,041,559 100.00 

資 料 來 源 ： 台 中 市 空 間 查 詢 系 統 (2007) 

 

 

  

  

圖 2-1 台 中 市 人 口 分 佈 圖 (2003 年 ) 

資 料 來 源 ： 國 立 台 中 女 中 GIS 中 心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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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台 中 市 各 行 政 區 域 之 發 展 概 述  

  根 據 內 政 部 營 建 署 (2001)、台 中 市 政 府 都 市 發 展 局 (2007)

所 公 佈 之 資 料，將 台 中 市 各 行 政 區 域 之 土 地 開 發、住 宅 使 用、

商 業 使 用 等 現 況 ， 加 以 摘 要 概 述 如 下 ：  

(一 )土 地 發 展 現 況  

  台 中 市 八 個 行 政 區 中 以 中 區 之 開 發 率 為 最 高 ， 高 達

97.30％ ， 北 區 的 91.37％ 次 之 ， 西 區 的 89.45％ 再 次 之 ， 開

發 率 最 低 的 行 政 分 區 為 北 屯 區 ， 只 有 53.77％ 。 中 區 為 台 中

市 早 期 最 為 繁 榮 的 地 方 ， 開 發 率 最 高 而 且 為 最 早 規 劃 之 地

區 ， 發 展 已 達 飽 和 的 狀 況 了 。 北 區 由 於 鄰 近 市 中 心 區 ， 且 中

港 路 、 民 權 路 及 園 道 等 多 條 主 要 道 路 與 廊 道 通 過 ， 發 展 相 當

快 速 ， 因 此 開 發 率 高 達 9 成 以 上 。 整 體 而 言 ， 舊 市 中 心 區 之

平 均 開 發 率 高 達 85％ ， 顯 示 已 呈 現 高 度 開 發 的 情 況 ， 因 此 日

後 發 展 應 往 提 升 生 活 品 質 方 向 著 手 ， 多 加 提 供 公 共 設 施 。  

三 屯 區 若 不 計 後 期 發 展 區 與 都 會 公 園 及 森 林 公 園，以 南 屯

區 之 開 發 率 最 高 ， 西 屯 區 次 之 ， 北 屯 區 最 低 。 整 體 而 言 ， 三

屯 區 之 整 體 開 發 率 為 57.25％ ， 與 舊 市 區 相 較 之 下 顯 然 偏

低 ， 且 三 屯 區 仍 擁 有 大 量 之 後 期 發 展 區 ， 未 來 高 速 鐵 路 、 台

中 市 外 環 道 、 中 二 高 等 相 繼 通 車 後 ， 屯 區 發 展 深 具 潛 力 ， 因

此 日 後 大 型 開 發 應 以 三 屯 區 為 主 ， 以 增 加 三 屯 區 之 開 發 率 。  

(二 )住 宅 使 用 現 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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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 中 市 各 行 政 區 歷 年 戶 籍 人 口 成 長 與 分 佈 情 形 可 以 發

現 ， 以 就 市 區 為 主 要 行 政 範 圍 的 中 區 、 東 區 在 人 口 成 長 趨 勢

均 呈 現 逐 年 下 降 的 現 象 。 反 觀 重 劃 區 分 部 的 幾 個 主 要 行 政

區 ， 在 人 口 增 長 上 則 呈 現 逐 年 增 加 之 趨 勢 ， 應 與 近 十 年 來 各

期 重 劃 區 闢 建 完 成 與 地 區 房 地 產 價 格 相 對 較 低 所 致 。  

    台 中 市 的 住 宅 區 主 要 分 佈 在 西 屯 、 南 屯 、 北 屯 三 個 屯 區

中，約 佔 全 市 住 宅 使 用 面 積 之 52.2%，其 中 以 北 屯 區 佔 23.2%

為 最 高 ， 其 次 為 西 屯 區 之 16.9%， 而 以 位 於 市 中 心 區 之 中 區

為 最 少 。 中 區 不 但 行 政 區 域 面 積 較 小 ， 且 土 地 發 展 亦 趨 於 飽

和 狀 態 ， 大 多 數 的 土 地 均 為 商 業 使 用 ， 故 住 宅 使 用 之 土 地 便

相 對 地 減 少 。 而 三 個 屯 區 則 因 行 政 區 域 土 地 面 積 較 大 ， 商 業

發 展 也 較 遲 緩 ， 故 住 宅 使 用 比 率 因 而 較 高 。  

(三 )商 業 使 用 現 況  

  台 中 市 的 商 業 區 主 要 分 佈 在 中 區 、 西 區 、 南 區 及 北 區 等

四 個 市 中 心 區 域 ， 約 佔 全 市 商 業 總 數 之 58.4%， 其 中 以 北 區

之 19.7%為 最 高 ， 其 次 為 西 區 之 15.9%， 而 以 南 屯 區 的4.8%

為 最 低 。 至 於 商 業 基 地 方 面 ， 主 要 分 佈 在 市 區 中 ， 其 中 以 西

區 之 19.7%為 最 高，其 次 依 序 為 南 區 之 15.9%，北 區 之 14.1%，

而 以 南 屯 區 之 3.0%為 最 少，台 中 市 之 商 業 土 地 面 積 除 南 屯 區

外 分 佈 平 均 ， 新 市 政 中 心 有 逐 漸 向 西 屯 區 及 南 屯 區 發 展 之 趨

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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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台 中 市 各 行 政 區 域 國 民 小 學 分 佈 狀 況  

  依 教 育 部 統 計 處 (2006)及 台 中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2007)的 統

計 ， 全 國 有 2,665 所 國 民 小 學 ， 而 台 中 市 包 括 5 所 性 質 特 殊

且 規 模 極 小 的 小 學 之 外，含 公 私 立 小 學 共 有 71 所，總 班 數 為

3,045 班 ， 小 學 生 總 數 為 98,878 人 。 各 行 政 區 域 之 分 佈 情 形

為 中 區 1 所：36 班、學 生 人 數 1,025 人；東 區 6 所：231 班 、

學 生 人 數 7,260 人；南 區 4 所：228 班、學 生 人 數 7,420 人 ；

西 區 7 所：369 班、學 生 人 數 11,957 人；北 區 9 所：374 班 、

學 生 人 數 12,377 人；北 屯 區 19 所：712 班、學 生 人 數 22,466

人 ； 西 屯 區 15 所 ： 559 班 、 學 生 人 數 18,022 人 ； 南 屯 區 10

所 ： 536 班 、 學 生 人 數 18,351 人 ； 如 表 2-2 所 示 。  

 

表 2-2 台 中 市 各 行 政 區 域 國 民 小 學 班 數 及 學 生 人 數 分 佈 表

行 政 區 域  學 校 數  班 數  
每 班 平 均  

學 生 人 數  

總 學 生  

人 數  

中 區   1   36 28.5   1,025 

東 區   6   231 31.4   7,260 

南 區   4   228 32.5   7,420 

西 區   7   369 32.4  11,957 

北 區   9   374 33.1  12,377 

北 屯 區  19   712 31.6  22,466 

西 屯 區  15   559 32.2  18,022 

南 屯 區  10   536 34.2  18,351 

全 區 總 計  71 3,045 32.5  98,878 

資 料 來 源 ： 台 中 市 政 府 教 育 局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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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 以 上 台 中 市 各 行 政 區 域 的 人 口 分 佈 與 發 展 之 摘 要 概 述

來 看 ， 台 中 市 已 是 達 百 萬 人 口 的 都 市 ， 市 中 心 區 的 發 展 已 成

飽 和 狀 態 ， 整 個 都 市 的 發 展 遂 成 放 射 狀 地 往 周 邊 的 重 劃 區 及

屯 區 擴 散 。 屯 區 的 總 人 口 數 佔 全 市 比 率 已 達 55%， 而 屯 區 的

國 民 小 學 總 計，已 有 40 所 之 多，亦 已 佔 全 市 國 民 小 學 總 數 的

60%。市 中 心 區 因 受 土 地 面 積 的 限 制，如 要 增 設 國 民 小 學 除 非

配 合 都 市 更 新 計 畫 之 外 ， 確 有 其 實 質 上 的 困 難 ； 若 市 中 心 區

設 籍 兒 童 有 成 長 的 情 形 ， 得 以 增 班 方 式 擴 充 學 校 規 模 ， 配 合

實 際 成 長 需 要 。  

第 二 節  學 校 運 動 社 團 的 特 性 與 功 能  

一 、 社 團 與 運 動 社 團 的 相 關 概 念  

  社 團 一 詞 的 定 義 與 社 區 類 似 ， 都 是 社 會 組 織 或 社 會 體 系

下 的 一 個 特 定 團 體 。 蘇 文 彬 (1996)認 為 社 區 是 居 住 在 一 處 大

家 共 同 認 同 的 地 理 區 域 ， 具 有 共 同 的 意 識 與 共 同 的 利 益 關

係 ， 熱 心 參 與 共 同 的 活 動 ， 分 享 著 共 同 的 利 益 ， 是 由 人 與 地

理 環 境 共 同 的 集 合 。 而 社 團 亦 即 所 謂 的 人 民 團 體 ， 是 指 一 群

人 具 有 共 同 的 志 趣 與 嗜 好 ， 遵 守 共 同 的 規 則 ， 追 求 某 些 目 標

而 自 願 的 結 合 在 一 起 ， 經 由 組 織 的 自 治 及 組 織 文 化 的 薰 陶 ，

而 能 以 民 主 方 式 自 我 傳 承 的 社 會 性 團 體 (楊 極 東 ,1992)。社 區

與 社 團 最 大 的 不 同 是 社 區 必 須 是 一 特 定 的 地 理 區 域 ， 且 界 限

分 明 ； 而 社 團 則 不 受 地 理 區 域 的 限 制 ， 大 者 可 為 世 界 性 的 人

民 團 體 ， 小 者 可 為 學 校 學 生 的 自 發 性 組 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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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 團 依 性 質 分 類 有 服 務 性 社 團 、 學 術 性 社 團 、 康 樂 性 社

團 、 文 化 性 社 團 、 聯 誼 性 社 團 及 運 動 性 社 團 等 ， 這 些 社 團 都

是 非 營 利 性 組 織 ， 都 具 導 正 社 會 不 良 習 俗 ， 促 成 社 會 進 步 的

動 力 。 W o l f ( 1 9 9 0 )指 出 ， 非 營 利 性 組 織 之 社 團 ， 具 有 公 共 服

務 的 使 命 ， 是 非 營 利 或 具 慈 善 性 質 的 法 人 機 構 、 經 營 宗 旨 與

過 程 必 須 排 除 私 人 利 益 、 可 享 免 稅 之 優 待 、 其 捐 助 者 享 有 減

免 稅 待 遇 的 法 律 地 位 等 五 項 特 質 。  

  運 動 性 社 團 是 具 相 同 運 動 興 趣 或 是 有 志 推 動 共 同 運 動 項

目 的 一 群 人 ， 以 提 昇 該 項 運 動 技 術 水 準 及 培 養 終 生 運 動 技

能 ， 加 強 健 康 體 適 能 為 宗 旨 所 組 織 而 成 的 社 會 性 團 體 。 例 如

各 級 行 政 區 域 之 各 種 運 動 協 會 ， 各 級 行 政 區 域 體 育 會 之 各 種

運 動 委 員 會 、 各 級 學 校 體 育 總 會 所 成 立 之 各 種 運 動 委 員 會 ，

以 及 各 級 學 校 自 主 成 立 之 各 項 學 生 運 動 社 團 等 ， 都 是 運 動 社

團 的 典 型 。  

 

二 、 學 生 社 團 與 學 校 運 動 社 團 的 特 性  

  教 育 即 生 活 ， 生 活 即 教 育 ， 學 生 的 各 種 學 習 活 動 ， 必 須

透 過 親 身 的 體 驗 ， 才 能 獲 得 預 期 的 學 習 效 能 ， 學 生 社 團 活 動

是 學 生 整 體 教 育 的 一 環 。 學 生 社 團 的 種 類 一 般 而 言 ， 有 勵 志

類 、 音 樂 類 、 美 術 類 、 文 藝 類 、 科 學 類 、 運 動 類 等 ， 而 以 運

動 類 社 團 的 項 目 最 多 ， 也 最 受 學 生 歡 迎 。 學 校 藉 由 學 生 社 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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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課 外 活 動 ， 可 培 養 學 生 個 人 才 藝 、 訓 練 學 生 運 動 技 能 ， 加

強 學 生 健 康 體 能 ， 陶 冶 學 生 合 群 德 性 ， 促 進 學 生 人 格 之 健 全

發 展 。 學 生 社 團 乃 是 社 會 組 織 的 最 基 本 單 位 ， 學 生 社 團 在 成

員 互 動 、 共 同 規 範 、 共 同 目 標 、 共 同 價 值 及 團 體 意 識 的 認 同

感 與 歸 屬 感 ， 已 具 有 社 會 性 團 體 的 特 徵 (李 建 雄 ,2006)。  

  學 生 社 團 成 立 的 緣 起 主 要 有 兩 種 ， 一 種 是 高 等 以 上 學 校

具 領 導 力 的 學 生 ， 募 集 共 同 志 趣 與 意 願 的 同 學 ， 自 動 籌 組 並

經 學 校 管 理 當 局 核 准 成 立 的 組 織 ； 學 生 透 過 定 期 活 動 的 參

與 ， 結 識 志 同 道 合 的 朋 友 ， 在 社 團 裡 展 現 所 長 ， 除 了 可 增 加

自 己 的 自 信 心 外 ， 亦 可 體 驗 學 校 生 活 多 元 樂 趣 ( 何 進

財 ,2000)。一 種 是 國 民 中 學 以 下 的 學 生 社 團 因 學 生 心 智 尚 未

成 熟 ， 組 織 能 力 不 足 ， 而 由 學 校 或 依 學 生 的 興 趣 ， 或 依 家 長

的 建 議 ， 或 依 學 校 各 科 教 師 的 專 長 ， 主 動 成 立 的 課 外 活 動 組 織 。 

  學 校 運 動 社 團 為 學 校 被 動 或 主 動 正 式 成 立 的 運 動 性 質 社

團 ， 以 提 供 學 生 參 與 課 餘 身 體 活 動 或 運 動 技 能 訓 練 為 目 的 ，

在 運 動 教 練 的 指 導 與 管 理 下 ， 與 校 內 外 運 動 社 團 進 行 區 域 性

交 流 之 運 動 團 體 ； 學 校 運 動 社 團 的 推 廣 ， 乃 是 學 校 體 育 發 展

的 重 要 策 略  (教 育 部 體 育 司 ,2003b)。學 校 運 動 社 團 活 動 的 特

性 ， 乃 是 利 用 學 生 正 式 課 程 以 外 的 時 間 ， 實 施 運 動 休 閒 教 育

或 運 動 技 能 訓 練 ， 使 學 生 在 課 餘 之 暇 有 一 正 當 的 身 體 活 動 ，

以 發 展 學 生 之 個 性 、 群 性 、 知 性 ， 提 昇 學 生 多 元 運 動 技 能 ，

促 進 學 生 提 早 適 應 現 實 社 會 環 境 (高 士 國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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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的 種 類 與 功 能  

  目 前 我 國 國 民 小 學 的 運 動 社 團 種 類 繁 多 ， 各 校 依 本 身 的

客 觀 條 件 ： 教 練 背 景 、 場 館 、 器 材 、 經 費 來 源 、 社 會 資 源 、

學 校 文 化 等 ， 選 擇 適 宜 的 運 動 項 目 成 立 運 動 社 團 。 學 校 運 動

社 團 的 種 類 ， 張 文 彬 (1988)、 李 建 雄 (2006)整 理 分 類 如 下 : 

(一 )傳 統 體 育 項 目 ： 田 徑 、 籃 球 、 排 球 、 足 球 、 桌 球 、

棒 球 、 壘 球 、 羽 球 、 躲 避 球 、 游 泳 等 。  

(二 )近 代 球 類 項 目 ： 網 球 、 木 球 、 槌 球 、 撞 球 、 手 球 、

保 齡 球 等 。  

(三 )技 擊 防 身 項 目 ： 跆 拳 道 、 空 手 道 、 合 氣 道 、 柔 道 、

劍 道 、 國 術 等 。  

(四 )休 閒 運 動 項 目 ： 舞 蹈 、 直 排 輪 、 高 爾 夫 等 。  

(五 )民 俗 藝 術 項 目 ： 扯 鈴 、 跳 繩 、 拔 河 、 陀 螺 藝 術 等 。  

我 國 學 校 教 育 以 德 、 智 、 體 、 群 、 美 五 育 均 衡 發 展 為 最

高 教 育 目 標 ； 體 育 教 育 的 具 體 目 的 為 身 體 發 展 、 運 動 技 能 發

展 、 社 會 行 為 規 範 、 認 知 、 運 動 習 慣 養 成 及 促 進 優 質 休 閒 生

活 等 (葉 憲 清 ,1986； 呂 碧 琴 ,1990)。 我 國 體 育 教 育 的 目 的 立

意 甚 高 ， 然 實 際 教 學 效 能 如 何 呢 ？ 從 國 中 小 學 生 體 適 能 遠 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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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美 、 日 、 大 陸 等 體 育 大 國 即 可 知 道 尚 有 很 大 改 善 空 間 。 因

此， 我 國 教 育 部 積 極 推 動『 增 加 學 生 運 動 方 案 』， 鼓 勵 各 級 學

校 多 多 輔 導 成 立 學 生 運 動 社 團 ， 增 加 學 生 運 動 時 間 。 因 此 學

生 運 動 社 團 的 蓬 勃 發 展 與 否 ， 對 學 生 之 運 動 教 學 訓 練 、 健 康

體 適 能 以 及 國 家 整 體 發 展 均 有 重 大 的 影 響 。 學 校 運 動 社 團 的

功能有以下幾點，茲分別摘要說明之(Marchese,1990;Kuh,1993;胡

心 怡 ,2002;徐 彩 淑 ,2005)。  

(一 )彌 補 學 校 體 育 課 程 之 不 足 ， 鍛 鍊 學 生 體 魄 ， 改 善 學

生 健 康 體 適 能 。  

(二 )學 習 各 種 運 動 技 巧 ， 發 展 學 生 多 元 運 動 興 趣 與 技

能 ， 養 成 規 律 運 動 習 慣 。  

(三 )培 養 學 生 活 潑 堅 強 性 格 ， 紓 解 課 業 壓 力 ， 獲 取 正 常

休 閒 活 動 的 知 能 。  

(四 )透 過 課 外 身 體 活 動 的 經 驗 ， 使 學 生 能 實 現 自 我 ， 並

建 立 自 信 。  

(五 )社 團 成 員 在 遵 守 社 團 共 同 規 則 的 薰 陶 下 ， 可 培 養 民

主 素 養 與 生 活 行 為 規 範 。  

(六 )能 激 發 學 生 服 務 熱 誠 ， 增 進 人 際 關 係 技 巧 ， 提 早 學

習 社 會 適 應 。  

  從 以 上 有 關 學 校 運 動 社 團 的 特 性 與 功 能 之 探 討 可 知 ，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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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參 與 具 有 群 體 性 的 運 動 社 團 ， 易 由 新 興 運 動 風 潮 的 流 行 與

倡 導 ， 喚 起 學 生 熱 烈 參 與 社 團 活 動 。 學 校 運 動 社 團 為 學 校 運

動 文 化 的 重 要 一 環 ， 其 活 動 品 質 常 為 學 生 及 學 生 家 長 所 關

心 ； 透 過 學 校 運 動 社 團 之 積 極 運 作 ， 除 了 可 鍛 鍊 身 體 外 ， 亦

可 促 進 學 生 合 作 學 習 ， 培 養 學 生 具 公 平 競 爭 、 努 力 進 取 的 團

隊 精 神 ， 符 合 我 國 教 育 人 格 養 成 的 目 標 ， 有 利 於 區 域 間 學 校

運 動 文 化 的 建 立 。  

 

第 三 節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之 推 展  

一 、 九 年 一 貫 健 康 與 體 育 領 域 課 程 的 實 施  

  民 國 九 十 三 學 年 度 開 始 ， 我 國 國 民 教 育 全 面 實 施 九 年 一

貫 課 程 後 ， 將 健 康 與 體 育 合 併 為 健 康 與 體 育 學 習 領 域 ， 規 定

課 程 時 間 分 配 以 1：2 為 原 則，一 般 學 校 在 其 他 學 習 領 域 課 程

節 數 的 排 擠 下 ， 健 康 與 體 育 學 習 領 域 每 週 最 多 排 三 節 課 ： 健

康 一 節、體 育 二 節；比 較 民 國 85 年 實 施 的 國 民 小 學 新 課 程 標

準 ， 低 年 級 每 週 兩 節 體 育 課 ， 高 年 級 每 週 三 節 體 育 課 ， 學 生

每 學 期 上 體 育 課 的 總 節 數 反 而 減 少。根 據 教 育 部 體 育 司 (2003)

比 較 各 重 點 國 家 體 育 課 實 施 時 數 比 較 發 現 ， 美 國 中 小 學 每 天

都 要 排 有 體 育 課 ； 法 國 小 學 每 週 200 分 鐘 ， 中 學 250 分 鐘 ；

中 國 大 陸 小 學 每 週 150∼ 250 分 鐘，中 學 150 分 鐘；日 本 小 學

每 週 90∼ 135 分 鐘 ， 中 學 100 分 鐘 ； 而 我 國 小 學 每 週 僅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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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鐘，中 學 亦 僅 90 分 鐘 而 已 ； 就 體 育 課 授 課 時 數 而 言， 我 國

明 顯 不 如 上 述 國 家 ， 如 表 2-3 所 示 。  

 

表 2-3  中 小 學 國 際 體 育 課 程 實 施 時 數 比 較 表  

區 別  美 國  法 國  中國大陸 日 本  台 灣  

小 學 體 育 課 ／ 週 每 天 實 施  200 分 鐘  150~250 分鐘 90~135 分鐘 80 分 鐘  

中 學 體 育 課 ／ 週 每 天 實 施  250 分 鐘  150 分 鐘  100 分 鐘  90 分 鐘  

資 料 來 源 ： 教 育 部 體 育 司 (2003) 

 

  根 據 教 育 部 (2003)對 中 小 學 學 生 體 適 能 的 檢 測 發 現 ， 我

國 表 示 學 生 之 健 康 體 適 能 有 衰 退 的 現 象 ， 其 中 男 生 在 高 中 之

前 身 體 質 量 指 數 有 增 加 的 趨 勢 ， 主 要 原 因 乃 是 營 養 攝 取 過 剩

體 重 增 加 所 致 ； 男 生 13 歲 組 坐 姿 體 前 彎 呈 現 退 步 之 現 象 ;又

男 生 的 1,600 公 尺 及 女 生 的 800公 尺 跑 走 成 績 等 適 能 項 目 成

績 均 出 現 明 顯 退 步 。 學 生 體 適 能 退 步 之 原 因 當 然 包 括 教 育 體

制、社 會 技 技 化、社 會 資 訊 化 以 及 都 市 化 等 之 時 代 環 境 因 素，

但 其 主 要 原 因 乃 是 缺 乏 運 動 有 關 ； 因 此 如 何 增 加 學 生 的 運 動

時 間，改 善 學 生 的 體 適 能，應 是 現 階 段 教 育 當 局 的 重 要 工 作。 

 

二 、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發 展 的 法 令 與 政 策  

  面 對 新 世 紀 的 來 臨 ， 世 界 先 進 國 家 均 以 建 構 完 善 的 教 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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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 係 與 具 體 執 行 的 策 略 來 培 養 身 心 健 康 的 國 民 ， 進 而 提 昇 國

家 整 體 競 爭 力 。 因 此 ， 學 校 運 動 社 團 的 發 展 與 國 家 體 育 政 策

息 息 相 關 ， 茲 將 現 行 有 關 學 校 推 動 運 動 社 團 之 法 令 與 政 策 ，

加 以 摘 述 之 。  

  (一 )『 國 民 體 育 法 』 第 六 條 規 定 ： 各 機 關 及 各 級 學 校 應

依 有 關 規 定 ， 配 合 國 家 體 育 政 策 ， 切 實 推 動 體 育 活

動 (行 政 院 體 委 會 ,2007)。  

  (二 )『 各 級 學 校 體 育 實 施 辦 法 』 第 十 四 條 ： 中 、 小 學 之

課 外 運 動 可 列 入 彈 性 課 程 ， 必 要 時 與 綜 合 （ 社 團 ）

活 動 配 合 實 施 。 各 校 應 輔 導 成 立 各 種 運 動 社 團 ， 做

為 推 展 課 外 運 動 之 基 礎 單 位 ， 並 提 供 學 生 參 與 課 外

運 動 之 機 會 （ 教 育 部 體 育 司 ,2002）。  

  (三 )『 國 民 中、 小 學 體 育 促 進 會 設 置 要 點 』： 體 育 促 進 會

應 以 辦 理 趣 味 化 、 普 及 化 、 休 閒 化 、 社 區 化 之 體 育

活 動 為 主 ， 競 技 體 育 活 動 為 輔 ， 並 以 學 生 為 主 要 對

象 (教 育 部 體 育 司 ,2000)。  

  (四 )『 學 校 體 育 發 展 中 程 計 畫 』： 活 絡 校 園 體 育 活 動， 拓

展 學 生 運 動 機 會 ， 培 養 運 動 參 與 習 慣 ， 促 進 健 康 與

體 適 能 。『 一 校 一 團 隊 』 計 畫 之 推 動 ， 可 藉 由 運 動

社 團 的 組 成 ， 多 元 體 育 活 動 競 賽 的 推 動 ， 學 校 特 色

體 育 的 發 展 ， 廣 泛 地 提 供 全 體 學 生 加 入 運 動 團 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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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部 體 育 司 ,2002) 

  (五 )『 挑 戰 2008 國 家 重 點 發 展 計 畫 』： E 世 代 人 才 培 育

計 畫 之 養 成 ， 推 動 『 一 人 一 運 動 、 一 校 一 團 隊 』，

重 視 學 生 身 心 健 康 與 發 展 ； 藉 由 教 學 與 活 動 的 實 施

促 進 健 康 與 體 適 能 ， 持 續 提 供 學 生 學 習 生 活 的 活 力

泉 源 (行 政 院 ,2002)。  

  (六 )『 增 加 學 生 運 動 時 間 方 策 』 實 施 策 略 ： 落 實 政 令 執

行 與 輔 導 、 創 新 體 育 課 程 與 教 學 、 加 強 活 動 開 發 與

推 廣 、 增 進 媒 體 宣 導 與 溝 通 、 改 善 運 動 環 境 與 制

度 、 整 合 人 力 資 源 與 培 訓 。 其 中 ， 落 實 政 令 執 行 與

輔 導 策 略 之 執 行 重 點 為 ： 1.落 實 學 生 體 適 能 檢 測 ，

2.加 強 辦 理 中 小 學 實 施 晨 間 及 課 間 運 動 ， 3.輔 導 學

校 成 立 運 動 代 表 隊 及 運 動 社 團 ， 4.落 實 學 校 舉 辦 運

動 會、運 動 競 賽、體 育 表 演 會、水 上 運 動 會 等 活 動 ，

5. 研 究 體 適 能 或 運 動 參 與 列 入 升 學 成 績 之 可 行

性。本 方 案 之 預 期 績 效 為 預 定 每 年 增 加 2%之 運 動 人

口 ； 每 位 學 生 每 天 至 少 累 積 30~60 分 鐘 的 身 體 活 動

時 間 (教 育 部 體 育 司 ,2003)。  

 

三 、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的 推 展 狀 況  

根 據 教 育 部 學 校 體 育 統 計 年 報 (2005、 2006)， 有 關 各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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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校 運 動 社 團 成 立 情 況 ， 國 民 小 學 部 份 仍 未 達 教 育 部 『 一 人

一 運 動 、 一 校 一 團 隊 』 的 計 畫 目 標 ： 每 位 學 生 至 少 學 會 一 項

運 動 ， 每 校 至 少 成 立 五 個 運 動 社 團 。 各 級 學 校 運 動 社 團 的 數

量 ， 從 大 專 院 校 以 降 ， 依 序 為 大 專 院 校 2005年 平 均 每 校 有

8.78 個 ， 2006 年 平 均 每 校 有 10.28 個 ； 高 中 職 2005 年 平 均

每 校 有 8.4 8 個 ， 2006 年 平 均 每 校 有 8.76個 ； 國 中 2005 年

平 均 每 校 有 3.27 個，2006 年 平 均 每 校 有 5.16 個；國 小 2005

年 平 均 每 校 有 3.27 個，2006 年 平 均 每 校 有 4.39 個，如 表 2-4

所 示 。  

 

表 2-4  各 級 學 校 運 動 社 團 設 立 情 形 (平 均 數 )表  
年 份  國 小  國 中  高 中 職  大專院校 

2005 年  3.27 個  3.27 個  8.48 個  7.78 個  

2006 年  4.39 個  5.16 個  8.76 個  10.28 個  

資料來源：教育部(2005)、(2006)學校體育統計年報 

  在 學 生 參 與 運 動 社 團 的 情 形 方 面，以 2006 年 調 查 結 果 ，

學 生 參 與 運 動 社 團 的 比 率 ， 各 級 學 校 都 低 於 三 成 一 以 下 ， 尤

其 是 國 中 與 大 專 階 段 的 參 與 率 更 遠 不 及 小 學 與 高 中 階 段 ， 顯

見 學 生 對 運 動 社 團 的 參 與 率 有 待 提 昇 。 各 級 學 校 學 生 參 與 運

動 社 團 的 平 均 參 與 率，從 大 專 院 校 以 降 依 序 為 大 專 院 校 2005

年 平 均 參 與 率 19.3%，2006 年 平 均 參 與 率 16.3%；高 中 職 2005

年 平 均 參 與 率 30.0%， 2006 年 平 均 參 與 率 30.9%； 國 中 2005

年 平 均 參 與 率 22.2%， 2006 年 平 均 參 與 率 17.6%； 國 小 2005

年 平 均 參 與 率 37.1%， 2006 年 平 均 參 與 率 29.7%； 如 表 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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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 示 。  

 

表 2-5  各 級 學 校 學 生 參 與 運 動 社 團 的 平 均 參 與 率  
年 份  國 小  國 中  高 中 職  大專院校 

2005 年  37.1% 22.2% 30.0% 19.3% 

2006 年  29.7% 17.6% 30.9% 16.3% 

資料來源：教育部(2005)、(2006)學校體育統計年報 

  由 以 上 有 關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之 推 展 相 關 文 獻 探 討 可

知 ， 我 國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課 時 數 明 顯 較 先 進 國 家 為 少 ， 青 少 年

學 生 之 體 適 能 也 較 為 低 落 。 有 助 於 運 動 社 團 發 展 之 法 令 尚 稱

完 備 ， 體 育 政 策 之 目 標 與 執 行 方 法 也 都 相 當 的 明 確 ， 各 級 學

校 運 動 社 團 數 雖 有 增 加 ， 但 學 生 參 與 運 動 社 團 的 平 均 參 與 率

除 了 高 中 職 有 微 幅 的 增 加 之 外 ， 其 他 各 級 學 校 都 有 明 顯 下 降

的 趨 勢 ， 值 得 教 育 與 體 育 主 管 當 局 深 切 反 省 檢 討 。 因 此 ， 如

何 提 高 國 內 各 級 學 校 學 生 參 與 運 動 社 團 乃 為 當 務 之 急 。  

第四節 學校運動社團教練之重要性與問題探討 

一 、 運 動 教 練 的 角 色 與 功 能  

  運 動 訓 練 之 目 的 ， 除 了 促 進 身 體 健 康 外 ， 最 主 要 是 為 競

技 運 動 員 提 供 服 務。從 改 善 運 動 員 運 動 技 巧、提 昇 運 動 成 績，

這 一 些 目 標 實 現 過 程 的 觀 察 、 訓 練 、 記 錄 、 改 善 、 規 劃 、 管

理 等 ， 都 需 要 運 動 教 練 去 執 行 。 隨 著 競 技 運 動 在 人 類 生 活 中

的 重 要 性 及 其 影 響 力 愈 來 愈 大 的 潮 流 帶 動 下 ， 運 動 訓 練 的 策

劃 與 績 效 ， 日 益 引 起 大 家 的 重 視 。 從 教 育 學 的 觀 點 論 之 ， 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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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訓 練 的 過 程 中 ， 對 人 體 內 外 在 方 面 都 需 要 施 加 影 響 ， 如 體

能 、 品 德 、 意 志 、 心 理 等 ， 亦 即 運 動 訓 練 就 是 對 人 體 從 生 理

負 荷 、 技 術 、 戰 術 形 成 、 智 力 和 心 理 方 面 ， 進 行 改 善 和 教 育

的 過 程 ； 運 動 訓 練 的 過 程 ， 全 部 要 靠 運 動 教 練 挑 起 大 樑 ， 因

此 ， 運 動 教 練 角 色 的 重 要 性 不 言 可 喻 (林 竹 茂 ,2002)。  

  運 動 教 練 的 任 務 為 何 ？ 不 同 的 層 級 及 不 同 的 運 動 主 管 有

不 同 的 看 法 ， 但 是 簡 單 地 說 ， 運 動 教 練 就 是 幫 助 運 動 員 改 善

運 動 技 術，強 化 心 理 素 質 (黃 崇 儒 ,2005)。影 響 運 動 表 現 的 因

素 很 多 ， 包 含 運 動 技 術 、 體 能 和 心 理 層 面 ， 這 三 個 因 素 會 影

響 運 動 員 的 運 動 表 現 ， 也 會 直 接 影 響 運 動 教 練 的 教 練 效 能 。

教 練 效 能 是 指 教 練 相 信 自 己 有 能 力 去 影 響 運 動 員 學 習 和 表 現

的 程 度，對 教 練 行 為 和 運 動 員 發 展 的 影 響，扮 演 著 重 要 角 色。

教 練 效 能 包 括 動 機 、 技 術 、 品 格 塑 造 、 比 賽 策 略 等 效 能 ； 動

機 效 能 是 教 練 在 促 進 運 動 員 學 習 和 參 與 比 賽 能 力 上 的 知 覺 ，

技 術 效 能 是 教 練 指 導 運 動 員 改 善 技 術 的 能 力 知 覺 ， 品 格 塑 造

效 能 是 指 在 訓 練 過 程 中 能 塑 造 運 動 員 良 好 品 格 的 能 力 知 覺 ，

比 賽 策 略 效 能 是 指 教 練 臨 場 指 導 指 揮 策 略 上 的 能 力 知 覺

(Feltz,Chase,Moritz,& Sullivan,1999)。  

 

二 、 運 動 教 練 對 運 動 團 隊 的 重 要 性  

  M a r t e n s(1978)指 出， 運 動 員 在 他 們 參 與 的 運 動 項 目 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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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練 和 運 動 員 之 間 的 關 係 是 一 個 很 重 要 的 決 定 因 素 ， 教 練 不

僅 是 運 動 團 隊 的 中 心 ， 而 且 教 練 的 言 行 影 響 往 往 擴 展 到 運 動

員 的 日 常 生 活 作 息 。 教 練 的 角 色 形 同 一 位 良 師 ， 在 場 內 和 場

外 給 予 運 動 員 適 時 適 當 的 教 育 ， 教 練 必 須 專 心 於 運 動 團 隊 的

整 體 運 作 ， 帶 隊 比 賽 時 教 練 和 選 手 專 心 投 入 於 比 賽 中 ， 選 手

會 感 覺 到 參 與 比 賽 就 像 是 一 種 經 驗 學 習 ， 如 此 ， 教 練 心 然 成

為 整 個 運 動 團 隊 的 中 心 。 在 運 動 組 織 中 ， 教 練 的 任 何 行 為 表

現 都 有 可 能 對 運 動 員 和 團 隊 造 成 影 響 ， 而 教 練 對 工 作 是 否 專

心 投 入 及 教 練 的 領 導 行 為 是 否 恰 當 及 有 效 性 ， 也 直 接 影 響 了

整 個 運 動 團 隊 的 成 長 和 未 來 發 展 (黃 明 義 ,2008)。  

  翁 志 成 (1994)指 出 ， 國 家 的 體 育 包 含 兩大 方 向 ， 一 是 推

廣 全 民 體 育 ， 另 一 是 提 昇 運 動 競 技 水 準 ； 而 學 校 體 育 又 是 推

展 國 家 體 育 的 基 礎 ， 因 此 學 校 運 動 團 隊 也 應 包 含 兩 個 層 次 ，

一 為 運 動 社 團 的 推 廣 ， 另 一 是 運 動 代 表 隊 的 組 訓 。 運 動 社 團

的 目 的 是 著 重 運 動 興 趣 的 推 廣 與 運 動 人 口 的 增 加 ； 運 動 代 表

隊 的 組 訓 乃 是 著 重 運 動 競 技 水 準 的 提 昇 。 不 管 是 運 動 社 團 或

運 動 代 表 隊 ， 專 業 運 動 教 練 的 素 質 是 學 校 運 動 團 隊 成 敗 的 關

鍵 ； 教 練 的 素 質 最 基 本 的 主 觀 條 件 ， 包 含 專 業 的 知 能 和 專 業

的 精 神 。  

 

三 、 國 民 小 運 動 社 團 教 練 問 題 探 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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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政 府 為 積 極 加 強 培 育 優 秀 運 動 人 才 ， 提 昇 我 國 運 動 水 準

為 國 爭 光，並 為 輔 導 優 秀 運 動 選 手 就 業，於 1985 年 由 教 育 部

依 『 國 民 體 育 法 』 第 12 條 及 『 國 民 體 育 法 施 行 細 則 』 第 15

條 有 關 之 規 定 ， 籌 備 規 劃 辦 理 專 任 運 動 教 練 制 度 （ 周 國 金 、

于 宗 龍 ,2006）。 1986 年 教 育 部 奉 行 政 院 核 定 辦 理『 學 校 專 任

運 動 教 練 實 施 計 畫 』， 聘 用 運 動 教 練 39 名 。 1989 年 行 政 院 核

定『 國 家 體 育 建 設 中 程 計 畫 』，教 育 部 據 此 擬 定 建 立 並 逐 步 推

展 專 任 運 動 教 練 制 度 ， 辦 理 七 期 專 任 教 練 招 考 ， 計 儲 訓 460

名 專 任 教 練； 迄 1993 年 6 月『 國 家 體 育 建 設 中 程 計 畫 』實 施

截 止 ， 儲 訓 合 格 分 發 至 各 校 服 務 者 計 436 名 。 1997 年 行 政 院

體 委 會 成 立 後 ， 與 教 育 部 業 務 分 工 ， 學 校 專 任 教 練 業 務 移 至

體 委 會 繼 續 辦 理 ， 1997 年 迄 2006 年 由 行 政 院 體 委 會 所 聘 用

之 專 任 運 動 教 練 共 計 173 名 ， 統 一 由 政 府 分 發 至 運 動 重 點 發

展 學 校 服 務 (洪 嘉 文、尤 杏 暖 ,2006)；該 173 名 專 任 運 動 教 練

之 分 發 情 形 為 國 小 75 人、 國 中 55 人、 高 中 職 34 人、大 專 院

校 9 人 。 迄 2006 年 止 由 教 育 部 與 體 委 會 聘 用 之 合 格 教 練 僅

648 人 ， 與 全 國 各 級 學 校 總 校 數 相 比 實 在 不 成 比 例 ， 分 發 至

國 民 小 學 的 專 任 運 動 教 練 更 是 屈 指 可 數 ， 凸 顯 目 前 國 民 小 學

專 任 運 動 教 練 嚴 重 不 足 之 問 題 。  

  2003 年 2 月 6 日 立 法 院 三 讀 通 過 修 正『國 民 體 育 法 』第

13 條 第 2 項：各 級 學 校 得 遴 選 優 秀 運 動 人 才 擔 任 專 任 運 動 教

練 ， 其 任 用 依 教 育 人 員 任 用 條 例 之 規 定 ， 其 資 格 由 中 央 主 管

機 關 訂 定 之 (詹 俊 成 ,2005)。 行 政 院 體 委 會 旋 即 於 2005 年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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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 3 日 發 佈 『 各 級 學 校 專 任 運 動 教 練 資 格 審 定 辦 法 』， 復 於

2006 年 8 月 14 日 再 作 修 正 ， 相 關 條 文 參 照 附 錄 二 。 各 級 學

校 專 任 運 動 教 練 之 遴 選 與 任 用 雖 有 相 關 法 令 可 茲 遵 循 ， 然 除

了 運 動 重 點 發 展 學 校 或 學 校 重 點 運 動 社 團 有 專 任 運 動 之 聘 用

外 ， 其 他 各 級 學 校 則 約 有 半 數 以 上 由 校 內 體 育 老 師 兼 任 ， 礙

於 學 校 體 育 老 師 運 動 專 長 之 限 制 ， 阻 礙 學 校 運 動 社 團 多 元 化

之 發 展 ， 此 現 象 尤 以 國 民 小 學 之 運 動 社 團 為 最 ( 黃 秋

樺 ,2005)，此 一 現 象 值 得 確 實 省 思 檢 討 。  

  許 海 森 (2005)、 黃 義 翔 (2005)、 陳 貞 儀 (2005)皆 指 出 ，

國 民 中 、 小 學 體 育 教 師 著 重 體 育 教 學 ， 教 授 學 生 體 育 知 識 、

方 法 及 基 礎 體 能，有 每 週 授 課 最 低 22 之 規 定；而 運 動 教 練 著

重 運 動 興 趣 之 推 廣 與 運 動 技 能 之 提 昇 ， 都 於 課 餘 時 間 帶 領 社

團 活 動 或 訓 練 選 手 。 因 此 ， 由 體 育 教 師 兼 任 運 動 教 練 ， 在 時

間 上 是 有 衝 突 的 ， 長 期 下 來 體 育 老 師 不 管 是 體 力 、 精 神 或 是

時 間 上 都 難 以 負 荷 ， 導 致 學 校 運 動 團 隊 績 效 不 彰 ， 成 為 推 廣

基 層 運 動 之 一 大 隱 憂 。  

  由 以 上 所 述 ， 學 校 運 動 教 練 之 於 學 校 運 動 社 團 與 運 動 代

表 隊 的 確 相 當 的 重 要 。 學 校 專 任 運 動 教 練 之 遴 選 聘 用 雖 有 法

令 基 礎 ， 但 如 非 運 動 重 點 發 展 學 校 ， 鮮 少 有 學 校 聘 用 專 任 運

動 教 練 ； 一 般 學 校 運 動 社 團 與 運 動 代 表 隊 的 教 練 ， 以 學 校 體

育 老 師 兼 任 或 外 聘 者 居 多 。 為 避 免 學 校 體 育 老 師 負 擔 過 重 ，

及 為 發 展 新 潮 及 多 元 運 動 ， 勢 必 要 有 更 多 具 專 項 運 動 專 長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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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聘 教 練 加 以 支 援 ， 則 外 聘 教 練 之 素 質 與 能 力 ， 也 必 然 為 學

校 及 家 長 們 所 極 度 關 注 。  

 

第 五 節  學 校 運 動 社 團 之 相 關 研 究  

  有 關 學 校 運 動 社 團 相 關 研 究 之 文 獻 方 面 ， 擬 歸 納 成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教 學 與 運 動 社 團 發 展 現 況 之 相 關 調 查 研 究 、 國 民 小

學 辦 理 社 團 考 量 因 素 之 研 究 、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發 展 阻 礙 因

素 之 研 究 等 三 類 別 加 以 摘 錄 探 討 之 。  

 

一、國民小學體育教學與運動社團發展現況之相關調查研究 

  有 關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教 學 與 運 動 社 團 發 展 之 探 討 方 面 ， 張

兆 煒 (2001)從 台 北 縣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教 學 現 況 調 查 研 究 指 出 ，

學 校 體 育 老 師 的 背 景 變 項 中 ， 不 同 性 別 、 不 同 職 務 、 不 同 畢

業 背 景 的 體 育 老 師 ， 對 學 生 體 能 教 學 的 意 見 上 有 顯 著 差 異 。  

  葉 國 輝 (2004)就 台 北 市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發 展 現 況 之 探 討 的

研 究 中 指 出 ， 國 民 小 學 的 體 育 是 推 展 國 家 體 育 的 基 石 ， 是 維

繫 國 家 體 育 發 展 的 命 脈 ， 健 全 學 校 體 育 功 能 ， 積 極 發 展 學 校

運 動 社 團 既 是 國 家 的 教 育 政 策 ， 目 前 每 週 僅 兩 節 的 體 育 課

程 ， 絕 大 部 份 的 學 校 都 能 實 施 正 常 體 育 教 學 ； 建 議 體 育 課 程

絕 不 能 挪 作 他 用 ， 且 應 加 強 體 適 能 之 發 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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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 俊 鵬 (2005)在 台 北 市 國 小 運 動 代 表 隊 現 況 與 組 訓 考 量

因 素 之 研 究 結 論 中 指 出 ： (一 )大 多 數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之 成 立

原 因 是 學 校 傳 統 隊 伍 。 (二 )運 動 代 表 隊 招 收 選 手 之 方 式 ， 最

多 學 校 是 採 用 公 開 徵 選 。 (三 )大 部 份 學 校 認 為 選 手 參 加 運 動

代 表 隊 之 首 要 條 件 ， 乃 是 必 須 對 該 項 運 動 具 有 高 度 之 興 趣 。

(四 )運 動 代 表 隊 之 教 練 來 源 ， 主 要 為 學 校 體 育 老 師 自 願 擔

任 ， 其 次 為 聘 請 校 外 專 長 教 練 兼 任 。 (五 )93 學 年 度 各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組 訓 隊 數 平 均 每 校 3.65 隊 。  

 

二 、 國 民 小 學 辦 理 社 團 考 量 因 素 之 相 關 研 究  

  龍 炳 峰 (2000)就 國 民 小 學 學 童 規 律 運 動 行 為 及 其 相 關 因

素 之 研 究 中 指 出 ， 運 動 教 練 的 專 業 素 質 與 教 學 表 現 是 國 小 學

童 規 律 運 動 行 為 的 變 項 之 一 ， 故 教 練 選 聘 之 考 量 ， 特 別 重 視

這 兩 個 因 素 。  

  李 建 雄 (2006)就 國 民 小 學 辦 理 運 動 社 團 考 量 因 素 之 探 討

∼ 以 台 中 縣 為 例 的 研 究 結 論 中 指 出 ， 國 民 小 學 辦 理 運 動 社 團

時 其 所 考 量 因 素 的 優 先 順 序 ， 依 序 為 運 動 教 練 、 活 動 時 間 、

場 地 器 材 、 活 動 經 費 、 社 團 類 別 、 重 點 發 展 、 學 生 課 業 、 行

政 支 援 、 社 區 資 源 ， 其 中 以 運 動 教 練 考 量 的 差 異 性 最 大 。 因

此 要 推 動 運 動 社 團 要 先 考 量 運 動 教 練 的 來 源 與 背 景 ， 有 關 當

局 應 事 先 培 養 足 夠 的 、 多 元 性 的 運 動 社 團 的 教 練 ， 供 各 級 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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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 發 展 運 動 社 團 選 聘 之 用 。  

  丁 進 添 (2006)就 國 民 小 學 組 訓 運 動 代 表 隊 考 量 因 素 及 組

訓 現 況 之 研 究 的 結 論 中 指 出 ， 國 民 小 學 在 組 訓 學 校 運 動 代 表

隊 所 考 量 的 重 要 因 素，其 優 先 順 序 為 經 費、場 地 設 備、教 練 、

學 校 體 育 目 標 、 選 手 、 體 育 政 策 等 。 在 學 校 運 動 教 練 的 背 景

變 項 中 ， 不 同 性 別 、 不 同 年 齡 、 不 同 訓 練 年 資 的 教 練 ， 除 了

在 『 體 育 政 策 』 方 面 ， 各 考 量 重 要 因 素 的 重 視 度 男 性 教 練 普

遍 高 於 女 教 練 以 外 ， 其 他 各 項 重 要 因 素 不 因 教 練 背 景 變 項 之

不 同 而 有 所 差 異 。  

 

三 、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發 展 阻 礙 因 素 之 相 關 研 究  

  蘇 獻 宗 (2000)在 國 民 小 學 體 育 運 動 團 隊 組 訓 日 益 減 少 之

原 因 與 補 救 之 道 一 文 的 論 述 中 指 出 ，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團 隊 日 益

滅 少 的 原 因 包 括 (一 )誘 因 喪 失 ， (二 )配 套 措 施 喪 失 ， (三 )家

長 們 以 學 業 為 重 的 觀 念 仍 根 深 蒂 固，(四 )校 長 的 支 持 度，(五 )

缺 乏 專 業 的 教 練 指 導 ， (六 )場 地 不 足 等 。  

  陳 俊 豪 (2001)在 南 投 縣 國 小 學 童 休 閒 態 度 及 教 育 需 求 之

研 究 中 指 出 ， 不 同 年 級 的 學 生 參 與 學 校 運 動 社 團 之 參 與 動 機

有 所 差 異 。 其 主 要 原 因 係 認 知 發 展 歷 程 的 差 異 ， 因 為 個 體 心

智 發 展 會 隨 著 年 齡 的 增 大 而 漸 趨 成 熟 ， 而 和 環 境 、 同 儕 間 的

互 動 趨 於 頻 繁 ， 因 而 高 年 級 的 參 與 動 機 較 低 年 級 強 烈 ； 再 者



 

 34

國 小 五 年 級 正 值 青 春 發 育 期 的 開 始 ， 對 團 隊 活 動 較 具 向 心

力 ， 喜 歡 學 習 較 具 技 巧 性 的 新 活 動 。 因 此 ， 低 年 級 參 與 意 願

不 高 便 成 為 學 校 運 動 社 團 發 展 及 學 童 參 與 率 無 法 提 昇 的 阻 礙

因 素 之 一 。  

  徐 彩 淑 (2005)就 社 團 參 與 態 度 、 社 團 凝 聚 力 與 人 際 關 係

之 相 關 研 究 指 出 ， 在 社 團 實 施 的 困 難 方 面 ， 多 數 學 校 皆 認 為

指 導 教 師 專 長 不 足 、 經 費 來 源 缺 乏 以 及 家 長 重 視 學 業 所 造 成

的 壓 力 ， 仍 需 要 克 服 。  

  由 上 述 學 校 運 動 社 團 包 含 運 動 代 表 隊 等 相 關 研 究 來 看 ，

國 民 小 學 在 辦 理 運 動 社 團 的 考 量 因 素 ， 不 外 乎 是 教 練 來 源 、

教 練 素 質 、 經 費 來 源 、 場 地 設 施 、 校 長 支 持 度 、 社 團 主 管 背

景 、 家 長 之 關 注 度 等 。 再 從 這 些 影 響 因 素 中 ， 選 擇 配 合 學 校

的 環 境 、 文 化 以 及 學 生 的 需 求 成 立 各 種 運 動 社 團 。 同 時 ， 運

動 教 練 的 專 業 能 力 、 教 學 訓 練 表 現 、 社 團 帶 隊 能 力 ， 會 影 響

學 童 參 與 運 動 社 團 的 興 趣 與 規 運 動 行 為 。 因 此 ， 運 動 教 練 選

聘 考 量 因 素 之 調 查 ， 乃 成 為 本 研 究 所 需 要 探 討 之 主 要 課 題 。  

 

第 六 節  領 導 理 論 中 的 教 練 特 質 論  

一 、 領 導 的 意 義 與 功 能  

  領 導 (leadership)是 團 體 成 員 的 交 互 作 用 ， 藉 以 提 高 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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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 持 團 體 解 決 問 題 或 達 成 目 標 的 期 望 與 能 力 。 Bass(1990)將

領 導 的 意 義 加 以 分 類 成 (一 )領 導 是 團 體 歷 程 的 焦 點 ， (二 )領

導 是 人 格 及 其 效 果 ， (三 )領 導 是 導 引 順 從 的 藝 術 ， (四 )領 導

是 影 響 力 的 發 揮 ， (五 )領 導 是 一 種 行 動 或 行 為 ， (六 )領 導 是

一 種 說 服 的 形 式 ， (七 )領 導 是 一 種 權 力 關 係 ， (八 )領 導 是 一

種 目 標 達 成 的 工 具，(九 )領 導 是 交 互 作 用 所 產 生 的 效 果，(十 )

領 導 是 分 化 角 色 的 功 能，(十 一 )領 導 是 一 種 倡 導 行 為，(十 二 )

領 導 是 上 述 多 種 意 義 的 組 合 。  

  領 導 的 主 要 目 的 ， 在 於 實 現 組 織 所 訂 的 目 標 ； 近 年 來 有

一 些 研 究 者 漸 漸 強 調 以 領 導 者 的 工 作 分 析 與 領 導 者 的 評 鑑 ，

來 說 明 領 導 的 功 能。吳 清 山（ 1996）將 領 導 的 功 能 歸 納 如 下 ： 

(一 )促 進 團 體 達 成 目 標  

  任 何 一 個 組 織 或 團 體，皆 有 其 所 訂 的 短、中、長 期 目 標 ，

而 目 標 的 達 成 則 有 賴 領 導 功 能 的 發 揮；亦 即 領 導 者 要 發 揮『 計

畫 』、『 溝 通 』、『 考 核 』 的 能 力 ， 以 促 進 目 標 的 達 成 。  

(二 )維 持 團 體 組 織 完 整  

  任 何 一 個 組 織 為 求 目 標 的 達 成 ， 乃 劃 分 若 干 單 位 或 指 派

若 干 人 員 執 行 不 同 的 業 務 ， 執 行 過 程 中 摩 擦 或 衝 突 在 所 難

免 ， 影 響 組 織 內 部 的 和 諧 安 定 ， 導 致 工 作 績 效 不 彰 ； 此 時 領

導 者 必 須 發 揮 指 導 協 調 統 合 功 能 ， 維 持 團 體 組 織 的 完 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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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激 勵 成 員 工 作 士 氣  

  士 氣 是 一 個 組 織 或 團 體 的 精 神 ， 組 織 或 團 體 成 員 能 否 分

工 合 作 ， 發 揮 高 昻 的 工 作 士 氣 ， 一 致 為 團 體 共 同 的 目 標 而 奮

鬥 ， 則 有 賴 領 導 者 發 揮 激 勵 的 功 能 ， 使 成 員 能 夠 獲 得 物 質 上

和 精 神 上 的 滿 足 。  

 

二 、 領 導 理 論 的 特 質 論  

  由 於 情 境 複 雜 性 與 各 領 域 的 特 性 不 一 ， 秦 夢羣 (2003)歸

納 重 要 的 領 導 理 論 大 致 可 分 為 三 個 理 論 走 向 ， 為 一 般 研 究 領

導 領 域 者 所 必 須 探 討 的 基 礎 理 論 。  

  (一 )特 質 論 ：  

顧 名 思 義 ， 特 質 論 的 重 點 乃 在 尋 找 成 功 領 導 者 的 特

質 ， 並 與 追 隨 者 做 人 格 上 的 比 較 。  

  (二 )行 為 論 ：  

行 為 論 的 走 向 則 偏 於 領 導 者 外 顯 行 為 的 探 討 ， 強 調

領 導 者 對 工 作 績 效 的 測 量 與 重 視 。  

  (三 )權 變 論 ：  

Fiedler(1972)認 為 ， 領 導 者 對 於 成 員 的 動 機 取 向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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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了 他 的 領 導 方 式 ， 而 組 織 的 表 現 是 領 導 方 式 與 情

境 有 利 交 互 作 用 的 結 果 。 在 測 量 情 境 對 於 領 導 者 的

有 利 程 度 時 ， 領 導 與 成 員 的 關 係 、 任 務 結 構 、 職 位

權 力 等 通 常 是 影 響 領 導 效 能 的 主 要 三 個 因 素 。  

  以 上 三 個 領 導 理 論 都 有 其 研 究 的 時 代 背 景 ， 而 以 特 質 論

為 最 早 盛 行 的 理 論 ， 且 歷 久 不 衰 。 特 質 論 主 張 一 位 成 功 的 領

導 者 必 然 具 有 不 同 於 一 般 人 的 特 質 。 Stogdill 在 1974 年 的

後 續 研 究 中 ， 將 與 領 導 有 關 的 個 人 特 質 區 分 成 六 大 類

(Bass,1990； 林 明 地,1999)。  

  (一)個人身體特徵：包括活力與精力、年齡、外表與修飾。 

  (二 )社 會 背 景 ： 包 括 教 育 、 社 會 地 位 、 與 社 會 流 動 。  

  (三 )智 力 與 能 力 ： 包 括 智 力 、 判 斷 力 與 決 定 力 、 知 識 、

語 言 流 利 程 度 。  

  (四 )人 格 ： 包 括 調 適 力 與 規 範 力 、 進 取 心 、 機 靈 、 優 越

與 支 配 力、情 緒 平 衡 與 控 制、熱 情、獨 立 性、自 信 、

容 忍 壓 力 、 道 德 行 為 等 。  

  (五 )與 任 務 有 關 的 特 徵 ： 包 括 成 就 趨 力 與 超 越 的 欲 望 、

負 責 任 、 冒 險 與 進 取 心 、 任 務 導 向 、 追 求 目 標 的 使

命 感 。  

  (六 )社 會 特 徵 ： 包 括 爭 取 合 作 的 能 力 、 行 政 能 力 、 吸 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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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 、 合 作 能 力 、 社 交 能 力 與 人 際 關 係 技 巧 、 社 會 參

與 、 受 歡 迎 的 程 度 與 聲 望 。  

  Yu k l ( 1 9 9 4 )、 H o y  &  M i s k e l ( 1 9 9 6 )將 領 導 者 的 特 質 分 為 人

格 特 質 ( p e r s o n a l i t y  t r a i t s )、 動 機 特 質 ( m o t i v a t i o n  t r a i t s )、 技

能 特 質 ( s k i l l  t r a i t s )。  

  (一 )人 格 特 質 ： 包 括 自 信 、 壓 力 承 受 、 情 緒 成 熟 、 正 直 。 

  (二 )動 機 特 質 ： 包 括 工 作 與 人 際 關 係 需 求 、 權 力 與 成 就

價 值 、 對 成 功 的 高 度 期 待 。  

  (三 )技 能 特 質 ： 包 括 技 術 能 力 、 人 際 能 力 、 思 考 能 力 、

行 政 能 力 。  

  技 能 特 質 中 技 術 能 力 ， 是 指 工 作 所 需 的 專 業 知 識 、 步 驟

與 熟 練 度 ； 人 際 能 力 是 指 具 有 關 懷 與 瞭 解 他 人 的 能 力 ， 以 致

形 成 良 好 的 人 際 關 係 ； 思 考 能 力 是 指 能 發 展 與 利 用 相 關 理

念 ， 分 析 與 解 決 複 雜 問 題 的 能 力 ； 而 行 政 能 力 是 指 能 融 合 以

上 三 種 能 力 ， 靈 活 使 用 而 展 現 行 政 技 巧 的 能 力 。  

 

三 、 運 動 教 練 的 技 能 特 質  

  黃 崇 儒( 2 0 0 5 )從 教 練 效 能 談 教 練 必 須 發 展 的 能 力 之 論 述

中 指 出 ， 運 動 教 練 的 技 能 特 質 應 該 包 括 以 下 三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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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具 備 專 業 知 識 ： 技 術 效 能 與 比 賽 策 略 是 牽 涉 到 運 動

專 業 知 識 的 問 題 ， 教 練 必 須 發 展 一 些 有 效 的 訓 練 方

法 和 比 賽 策 略 ， 透 過 不 斷 學 習 與 比 賽 經 驗 累 積 ， 以

發 展 這 些 能 力 。  

  (二 )要 能 促 進 運 動 員 參 與 訓 練 的 動 機 ： 教 練 必 須 要 注 意

到 運 動 員 參 與 訓 練 動 機 的 問 題 ， 因 為 長 時 間 枯 燥 的

訓 練 環 境 與 壓 力 ， 容 易 造 成 運 動 倦 怠 ， 影 響 訓 練 成

效 ， 因 此 在 訓 練 過 程 中 教 練 應 該 要 有 些 技 巧 策 略 ，

來 增 強 或 維 持 運 動 員 的 動 機 。  

  (三 )要 有 良 好 的 身 教 與 言 教 ： 能 幫 助 運 動 員 發 展 正 向 態

度 和 運 動 精 神 也 是 教 練 效 能 的 一 部 份 ， 教 練 必 須 以

言 教 引 導 ， 以 身 教 領 導 ， 做 為 運 動 員 模 仿 的 對 象 。

且 教 練 要 能 適 時 糾 正 成 員 的 偏 差 行 為 ， 要 有 塑 造 成

員 良 好 品 格 的 能 力 。  

  至 於 教 練 應 具 備 那 些 條 件 呢 ？ 黃 崇 儒( 2 0 0 5 )指 出 ， (一 )

要 有 專 業 的 知 識 與 能 力 ， (二 )良 好 人 際 關 係 ， (三 )要 有 與 他

人 合 作 促 進 運 動 員 表 現 的 雅 量 ， (四 )要 能 適 當 管 理 自 己 的 情

緒 ， (五 )要 常 反 省 自 己 的 行 為 是 否 與 扮 演 的 角 色 相 符 ， (六 )

要 有 引 導 運 動 員 自 我 反 省 的 能 力 。  

  馬 嘉 慧( 2 0 0 6 )在 輯 錄 有 關 『 如 何 當 上 一 位 有 效 能 的 運 動

教 練 』 的 論 述 中 亦 指 出 ， 有 效 能 的 運 動 教 練 應 該 具 備 以 下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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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 質 能 力 ， 才 能 使 運 動 團 隊 或 運 動 員 表 現 出 高 度 的 效 能 。  

  (一 )要 有 專 業 的 精 神 ， 追 求 專 業 知 識 及 技 能 。  

  (二 )彈 性 運 用 管 理 技 巧 ， 增 進 團 隊 凝 聚 力 。  

  (三 )重 視 組 織 氣 候 ， 營 造 良 好 的 團 隊 情 境 。  

  (四 )會 彈 性 調 整 教 練 的 領 導 風 格 與 領 導 行 為 。  

  (五 )能 建 立 制 度 化 及 順 暢 的 溝 通 管 道 。  

  (六 )重 視 自 我 品 德 操 守 ， 建 立 高 尚 人 格 。  

  (七 )終 身 學 習 ， 不 斷 進 修 ， 追 求 教 學 訓 練 表 現 。  

  (八 )具 良 好 人 際 關 係 ， 善 用 社 區 資 源 ， 尋 求 各 方 協 助 。  

  顏 瑋 儀( 2 0 0 7 )認 為 運 動 教 練 應 該 具 有 下 列 五 項 條 件 ： (一 )

具 備 運 動 相 關 知 能 ， 受 過 運 動 訓 練 之 課 程 的 訓 練 。 (二 )具 備

教 學 技 術 指 導 的 能 力 ， 受 過 教 學 專 業 訓 練 。 (三 )具 備 班 級 經

營 與 輔 導 帶 領 之 能 力，能 運 用 相 關 技 巧 來 導 引 學 生 活 動。 (四 )

具 備 活 動 規 劃 與 活 動 帶 領 之 能 力 ， 能 在 營 隊 活 動 期 間 安 排 適

合 學 生 參 與 的 活 動 。 (五 )最 好 具 有 合 格 教 師 證 書 ， 亦 或 該 領

域 之 合 格 證 書 。  

  綜 合 本 章 各 節 之 文 獻 探 討 ， 瞭 解 到 學 校 運 動 社 團 的 功

能 、 各 級 學 校 運 動 社 團 成 立 的 情 形 ； 目 前 國 民 小 學 仍 未 達 每

校 至 少 成 立 五 個 運 動 社 團 的 目 標 ， 有 待 積 極 改 善 。 另 外 在 有

關 運 動 教 練 方 面 ， 並 已 瞭 解 運 動 教 練 之 特 質 能 力 ， 是 學 校 運

動 社 團 及 運 動 代 表 隊 之 運 作 與 訓 練 績 效 良 否 的 關 鍵 所 在 。 在

目 前 的 經 濟 環 境 下 ， 各 級 學 校 要 有 專 任 運 動 教 練 的 配 置 有 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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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 大 的 困 難 ， 採 用 外 聘 方 式 兼 任 學 校 社 團 教 練 是 為 可 行 的 辦

法 之 一 ， 因 此 ， 運 動 教 練 的 特 質 能 力 ， 便 成 為 學 校 選 聘 教 練

的 重 點 。 所 以 ， 本 研 究 有 關 台 中 市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現 況 之

調 查 構 面，擬 綜 合 歸 納 成 運 動 社 團 之 數 量 與 項 目、經 費 來 源、

阻 礙 因 素 、 教 練 背 景 、 教 練 特 質 等 五 個 構 面 。 教 練 選 聘 考 量

因 素 重 視 度 構 面 方 面 ， 擬 綜 合 歸 納 成 運 動 技 術 能 力 、 教 學 訓

練 表 現 、 社 團 帶 隊 能 力 、 教 練 個 人 品 德 等 五 個 構 面 ， 做 為 本

研 究 架 構 之 基 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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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參 章  研 究 方 法 與 設 計  

 

    本 章 共 分 為 五 節 ： 依 序 為 第 一 節 研 究 對 象 ； 第 二 節 研 究

架 構 ； 第 三 節 研 究 流 程 ； 第 四 節 研 究 工 具 ； 第 五 節 資 料 處 理

與 分 析 方 法 。  

 

第 一 節  研 究 對 象  

 

  本 研 究 的 受 試 者 為 台 中 市 內 66 所 國 民 小 學 的 現 任 運 動

社 團 主 管。有 效 樣 本 包 括 具 運 動 專 長 主 管 60 人，其 中 男 性 主

管 48 人 ， 女 性 主 管 12 人 ； 不 具 運 動 專 長 主 管 6 人 ， 其 中 男

性 主 管 2 人， 女 性 主 管 4 人； 總 計 66 人 為 本 研 究 的 對 象。 研

究 對 象 如 表 3-1 所 示 。  

 

表 3-1  研 究 對 象 統 計 表                      (n=66) 

運 動 專 長  男 性  女 性  合 計  

有  48 12 60 

無  2 4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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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二 節  研 究 架 構  

研 究 架 構 乃 是 為 了 瞭 解 研 究 問 題 情 境 的 籃 圖 ， 也 是 研 究

行 動 依 據 的 重 要 綱 要 。 本 研 究 於 確 定 研 究 主 題 後 ， 即 依 本 研

究 之 目 的 ， 進 行 運 動 社 團 與 運 動 教 練 特 質 之 相 關 理 論 與 相 關

研究之文獻探討，據此擬定出本文的研究架構，如圖 3-1 所示。 

 

 

 

 

 

 

 

 

 

 

 

 

 

 

 

 

 

圖 3-1 研 究 架 構  

結 論

．  

建 議

教練選聘考量因素

重視度探討  
 

 

1.運動技術能力

2.人際關係能力

3.教學訓練表現

4.社團帶隊能力

5.教練個人品德

台中市國民小學

運動社團現況  
 

 

1.數量與項目 

2.經費來源 

3.阻礙因素 

4.教練背景 

5.教練特質 

台 中 市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主 管 背 景 變 項  
 

 

1.性 別  

2.運 動 專 長  

3.教 職 年 資  

4.服 務 學 校 規 模  

5.學 校 行 政 區 域 
教 練 選 聘

考 量 因 素

重 視 度 之

差 異 分 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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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三 節  研 究 流 程  

  本 研 究 根 據 研 究 背 景 確 立 了 研 究 目 的 及 待 答 問 題 後 ， 即

進 行 台 中 市 各 行 政 區 域 之 發 展 與 國 民 小 學 之 分 佈 、 運 動 社 團

的 特 性 與 功 能 、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之 推 展 、 學 校 運 動 社 團 教

練 之 重 要 性 與 問 題 探 討 、 學 校 運 動 社 團 之 相 關 研 究 、 領 導 理

論 中 的 教 練 特 質 論 等 的 文 獻 蒐 集 與 探 討 ， 以 進 行 本 研 究 。 整

體 之 研 究 流 程 如 圖 3-2 所 示 。  

 

 

 

 

 

 

 

 

 

 

 

 

 

 

 

 

確 立 研 究 動 機  

文 獻 蒐 集 研 讀 與 探 討

運 動 社 團 與 運 動 教 練

相 關 因 素 構 面 篩 選

問 卷 設 計 與 編 製  

問卷預 試 與 信 效 度 考 驗

實 施 問 卷 調 查  

資 料 整 理 ． 分 析  

台 中 市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現 況 整 理 呈 現  

圖 3-2 研 究 流 程

國民小 學 運 動 教 練 選 聘

因 素 重 視 度 及 差 異 分 析  

結 論 與 建 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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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四 節  研 究 工 具  

  本 研 究 採 用 調 查 研 究 法 ， 並 以 問 卷 調 查 為 研 究 工 具 ； 而

問 卷 之 設 計 與 內 容 乃 是 根 據 研 究 目 的 、 運 動 社 團 與 運 動 社 團

教 練 相 關 文 獻 之 回 顧 探 討 以 及 研 究 架 構 編 製 而 成 。 調 查 內 容

共 分 台 中 市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主 管 背 景 特 徵 、 台 中 市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辦 理 現 況 、 運 動 社 團 教 練 選 聘 考 量 因 素 重 視 等 三

大 部 份 ， 問 卷 之 詳 細 內 容 與 分 量 表 參 見 附 錄 一 。 茲 將 問 卷 設

計 與 內 容 、 問 卷 之 信 效 度 考 驗 以 及 問 卷 實 施 說 明 如 下 ：  

 

一 、 問 卷 設 計 與 內 容  

  第 一 部 份 ： 台 中 市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主 管 背 景 特 徵 基 本

資 料 量 表。運 動 社 團 主 管 背 景 特 徵 變 項 包 括 性 別、運 動 專 長、

教 職 年 資、服 務 學 校 規 模、學 校 行 政 區 域 等 五 項，分 別 有『 類

別 』、『 等 距 』、『 屬 性 』 三 種 測 量 尺 度 的 題 目 ， 全 部 為 單 選 題

的 設 計 。  

  1.性 別 ： 分 為 『 男 性 』 與 『 女 性 』 兩 種 。  

  2.運 動 專 長 ： 分 為 『 有 』 與 『 無 』 兩 種 。  

  3.教 職 年 資 ： 分 為 5 年 以 下 、 6~10 年 、 11~15 年 、 16~20

年 、 21 年 以 上 等 五 級 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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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服 務 學 校 規 模：分 為 20 班 以 下、21~40 班、41~60 班 、

61~80 班 、 81~100 班 等 五 級 距 。  

  5.學 校 行 政 區 域 ：分 為 中 區 、 東 區 、 西 區 、 南 區 、 北 區 、

西 屯 區 、 北 屯 區 、 南 屯 區 等 八 個 行 政 區 域 。  

  第 二 部 份 ： 台 中 市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辦 理 現 況 調 查 量

表。運 動 社 團 現 況 調 查 包 括 運 動 社 團 數 量 與 項 目、經 費 來 源、

阻 礙 因 素 、 教 練 背 景 、 教 練 特 質 等 五 項 ， 分 為 『 呈 現 』、『 順

序 』 等 二 種 測 量 尺 度 的 題 目 、 除 運 動 社 團 數 量 與 項 目 為 實 際

狀 況 呈 現 之 勾 選 題 外 ， 其 他 經 費 來 源 等 四 個 現 況 構 面 皆 為 比

重 順 序 之 填 答 題 ， 比 種 順 序 填 答 題 構 面 各 有 9 個 因 素 ， 採 比

重 順 序 1~5 之 數 字 以 為 衡 量 。 運 動 社 團 現 況 調 查 之 五 個 構 面

及 各 構 面 之 各 個 因 素 ,係 分 別 根 據 本 研 究 第 二 章 第 二 節 與 第

三 節 文 獻 探 討 中 各 學 者 與 各 研 究 者 的 觀 點 與 研 究 報 告 彙 整 摘

要 而 得 。  

  第 三 部 份 :運 動 社 團 教 練 選 聘 考 量 因 素 重 視 度 調 查 量

表 。 用 以 瞭 解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教 練 選 聘 時 考 量 因 素 各 構 面

之 重 視 度 ， 且 據 以 分 析 台 中 市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主 管 不 同 的

背 景 特 徵 變 項 對 考 量 因 素 各 構 面 重 視 度 的 差 異 性 。 重 視 度 採

用 Likert 五 向 量 之 五 點 量 表 衡 量 之 ， 極 為 重 視 5 分 、 重 視 4

分 、 有 點 重 視 3 分 、 不 太 重 視 2 分 、 極 不 重 視 1 分 。 教 練 選

聘 時 之 考 量 計 有 運 動 技 術 能 力 、 人 際 關 係 能 力 、 教 練 訓 練 表

現 、 社 團 帶 隊 能 力 、 教 練 個 人 品 德 等 五 個 構 面 ， 而 每 一 構 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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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都 有 6 個 考 量 因 素 ， 亦 係 分 別 根 據 本 研 究 第 二 章 第 四 節 、

第 五 節 以 及 第 六 節 文 獻 探 討 中 ， 各 學 者 與 各 研 究 者 的 觀 點 與

研 究 報 告 彙 整 、 歸 納 並 加 以 修 正 而 作 成 。  

 

二 、 問 卷 之 信 效 度 考 驗  

  為 證 明 本 研 究 之 調 查 問 卷 具 有 高 度 之 信 度 與 效 度 ， 本 研

究 工 具 之 調 查 問 卷 設 計 完 成 後 ， 先 經 指 導 教 授 審 視 檢 核 之

後，實 施 預 測。預 測 是 選 取 台 中 市 北 屯 區 10 所 國 民 小 學 現 任

以 及 曾 任 運 動 社 團 主 管 共 28 人 進 行。預 試 是 研 究 者 本 人 有 計

畫 性 的 親 赴 各 校 直 接 向 受 試 者 實 施 問 卷 調 查 ， 問 卷 回 收 後 將

資 料 建 檔 ， 並 進 行 信 效 度 檢 定 考 驗 。  

(一 )信 度 分 析  

  本 研 究 以 運 動 社 團 教 練 選 聘 考 量 因 素 重 視 度 之 預 試 各 題

項 量 表 總 體 Cronbach α 係 數 來 表 示 本 研 究 預 試 問 卷 之 信

度 ， 並 實 施 項 目 分 析 ， 以 評 估 本 研 究 預 試 問 卷 各 題 項 對 施 測

結 果 的 一 致 性 和 穩 定 性 是 否 具 有 鑑 別 能 力。Cuieford 於 1965

年 提 出 α 係 數 之 可 信 度 為 0.5<α ≦ 0.7 為 可 信，0.7<α ≦ 0.9

為 很 可 信 ， 0.9<α 為 十 分 可 信 。 項 目 分 析 則 為 求 出 問 卷 個 別

題 項 之 決 斷 值 Critical Ratio(CR 值 )， 如 題 項 之 CR 值 未 達

3.0(p<.05)之 顯 著 水 準 ， 即 表 示 該 題 無 法 鑑 別 不 同 背 景受試

者的反應程度，該題項應予刪除(吳明隆，2000；王保進，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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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 研 究 之 信 度 由 表 3-2 可 以 看 出 ， 本 研 究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教 練 選 聘 考 量 因 素 重 視 度 五 個 構 面 之 α 係 數 分 別 為 構 面

一 ： 運 動 技 術 能 力 0.85、 構 面 二 ： 人 際 關 係 能 力 0.78、 構 面

三 ： 教 學 訓 練 表 現 0.80、 構 面 四 ： 社 團 帶 隊 能 力 0.79、 構 面

五： 教 練 個 人 品 德 0.87， 而 全 量 表 之 α 係 數 亦 達 0.82。 各 構

面 及 全 量 表 之 α 係 數 均 在 0.70 以 上，顯 示 本 調 查 量 表 中 之 各

個 題 項 ， 具 有 良 好 的 內 部 一 致 性 。  

 

表 3-2 運 動 社 團 教 練 選 聘 考 量 因 素 重 視 度 構 面 之 信 度 分 析

教練 選 聘 考 量 因 素 重 視 度 構 面  問 題 題 號  Cronbachα  

構 面 一 ： 運 動 技 術 能 力  1、2、 3、 4、 5、 6 .83 

構 面 二 ： 人 際 關 係 能 力  7、 8、 9、 10、 11、 12 .78 

構 面 三 ： 教 學 訓 練 表 現  13、14、15、16、17、18 .80 

構 面 四 ： 社 團 帶 隊 能 力  19、20、21、22、23、24 .79 

構 面 五 ： 教 練 個 人 品 德  25、26、27、28、29、30 .87 

全 量 表 α 係 數 ＝ .82   

 

  又 本 研 究 經 項 目 分 析 ， 在 獨 立 樣 本 檢 定 CR 值 皆 在 3.0

以 上，且 雙 尾 顯 著 性 皆 <.05，所 有 題 項 均 具 有 良 好 的 鑑 別 度。

本 調 查 量 表 之 總 體 Cronbachα 係 數 與 項 目 分 析 各 因 素 題 項

之 CR 值 皆 在 水 準 以 上，可 證 明 本 調 查 問 卷 具 有 很 高 的 信 度 。

預 試 問 卷 之 項 目 分 析 如 表 3-3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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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3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教 練 選 聘 考 量 因 素 社 視 度 項 目 分 析  

教 練 選 聘 考 量 因 素  

重 視 程 度 調 查 項 目  
CR 值  

Sig 

(2-taild)

(一)運動技術能力   
 1.具該運動社團之運動專長 7.74 .00 
 2.持有 C 級以上運動教練證 9.12 .00 

 3.具多元性運動專長 8.46 .00 

 4.具體育相關系所畢業學歷 10.08 .00 
 5.曾得全國性以上運動會獎牌 6.43 .00 

 6.具民俗運動之專業技能 7.18 .00 
(二)人際關係能力        
 7.人際關係處理圓熟      8.71 .00 

 8.能關懷與瞭解他人      6.49 .00 
 9.具溝通．協調．和解能力      7.75 .00 
 10.能言善道各界關係良好      4.98 .00 
 11.具同理心無自我偏見傾向      7.67 .00 
 12.主動自發對教練工作熱誠      8.33 .00 

(三)教學訓練表現   
 13.講求科學的．系統的教學法      8.11 .00 
 14.願意將所學技術傾囊相授 9.60 .00 
 15.能表現豐富專業素養和知能      8.06 .00 
 16.能激發學生迅速完成學習      7.56 .00 

 17 教學與訓練進度緩急適中      7.33 .00 
 18.訓練方法兼顧學生個別差異      5.99 .00 
(四)社團帶隊能力       

 19 口齒清晰表達能力良好.      7.04 .00 
 20.能隨時修正學生的行為表現      7.70 .00 

 21.兼顧學生自尊糾正偏差行為      8.87 .00 

 22.能訂定社團規則供學生遵守      9.05 .00 
 23.考量學生安全防止運動傷害     10.11 .00 
 24.社團秩序良好獲致家長肯定     10.34 .00 
(五)教練個人品德   

 25.訓練教學穿著正式運動服裝      5.22 .00 

 26.待人誠懇．有禮貌．不虛偽      7.98 .00 
 27.處事態度認真忠於工作職守      8.18 .00 
 28.不抽煙．不喝酒．不吃檳榔      8.79 .00 
 29.行為能力合乎教師行為準則      9.31 .00 
 30.無品德瑕疵之不良風評        8.64 .00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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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效 度 分 析  

  將 項 目 分 析 達 顯 著 水 準 之 題 項 進 行 因 素 分 析 ， 以 建 構 量

表 的 效 度 。 如 表 3-4 所 示 ， 本 研 究 採 用 主 成 份 分 析 法 ， 以 線

性 方 程 式 將 所 有 的 變 項 加 一 合 併 ， 計 算 出 所 有 變 項 共 同 解 釋

量 的 變 異 量 ， 以 保 留 最 少 的 因 素 ， 解 釋 最 大 的 變 異 量 。 本 研

究 之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教 練 選 聘 因 素 重 視 度 之 調 查 量 表 之 五

個 構 面 ， 以 特 徵 值 大 於 2.0 為 萃 取 標 準 ， 其 五 個 主 要 構 面 分

別 可 解 釋 為 構 面 一 ： 運 動 技 術 能 力 16.68%、 構 面 二 ： 人 際 關

係 能 力 14.74%、 構 面 三 ： 教 學 訓 練 表 現 11.40%、 構 面 四 ： 社

區 帶 隊 能 力 7.39%、 構 面 五 ： 教 練 個 人 品 德 6.59%， 累 積 佔

56.80%。 轉 軸 後 五 個 主 要 因 素 構 面 相 對 位 置不 變 ， 累 積 解 釋

變 異 量 仍 為 56.80%。 從 以 上 之 分 析 ， 可 說 明 本 研 究 之 預 試 問

卷 已 具 有 良 好 的 建 構 效 度，本 量 表 30 個 題 項 全 部 保 留 做 為 正

式 問 卷 。  

 

表 3-4  運 動 社 團 教 練 選 聘 考 量 因 素 五 個 構 面 之 解 說 總 變 異 量  

初 始 特 徵 值  平 方 和 負 荷 量 萃 取  轉 軸 平 方 和 負 荷 量  

變 異 數  累 積  變 異 數 累 積  變 異 數  累 積  

考 量

因 素

構 面  
總 和  

% % 
總 和  

% % 
總 和  

% % 

一  5.24 16.68 16.68 5.24 16.68 16.68 4.78 15.22 15.22

二  4.63 14.74 31.42 4.63 14.74 31.42 4.42 14.07 29.29

三  3.58 11.40 42.84 3.58 11.40 42.82 3.32 10.57 39.86

四  2.32  7.39 50.21 2.32  7.39 50.21 2.98  9.49 49.35

五  2.07  6.59 56.80 2.07  6.59 56.80 2.34  7.45 56.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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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 問 卷 實 施  

  本 問 卷 之 調 查 實 施 方 法 ， 係 研 究 者 於 2008 年 3 月 11 日

以 掛 號 函 送 台 中 市 各 行 政 區 域 研 究 範 圍 內 之 各 國 民 小 學 現 任

運 動 社 團 主 管 ， 問 卷 並 附 回 郵 信 封 ， 隨 後 並 一 一 以 電 話 請 託

填 答。共 發 出 問 卷 66 份， 經 契 而 不 捨 地 以 電 話 請 託 催 收 ， 經

過 三 個 星 期 後 回 收 問 卷 總 共 有 55 份；對 未 回 收 之 11 份 問 卷，

研 究 者 只 得 一 一 登 門 拜 訪 ， 採 取 當 面 實 施 問 卷 調 查 之 方 式 ，

終 將 66 份 問 卷 全 部 回 收 完 成 ， 回 收 率 100%。  

  問 卷 調 查 實 施 期 間 自 2008 年 3 月 11 日 至 2008 年 4 月

20 日 ,為 期 為 40 天 。  

 

第 五 節  資 料 處 理 與 分 析 方 法  

  依 本 研 究 之 目 的 與 研 究 架 構 ， 將 蒐 集 之 問 卷 整 理 編 號 、

登 錄 後 ， 使 用 套 裝 軟 體 SPSS for Windows 12.0 版 進 行 統 計 、

分 析 與 比 較 ， 並 採 用 以 下 之 統 計 方 法 ， 以 解 答 本 研 究 之 待 答

問 題 ， 達 成 本 研 究 之 目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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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描 述 性 統 計 分 析  

(一 )台 中 市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主 管 背 景 變 項 之 分 佈 統 計  

  本 研 究 將 回 收 的 有 效 樣 本 66 份，進 行 台 中 市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主 管 背 景 變 項 之 統 計 分 析 ， 用 以 瞭 解 研 究 對 象 之

基 本 資 料 ， 包 括 性 別 、 運 動 專 長 、 教 職 年 資 、 服 務 學 校

規 模 、 學 校 行 政 區 域 等 自 變 項 之 分 佈 情 形 。  

(二 )計 數 值 統 計 法  

  利 用 此 統 計 法 ， 以 瞭 解 台 中 市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辦 理 之

數 量 與 項 目 現 況 。  

(三 )次 數 分 配  

  利 用 此 統 計 方 法 製 作 單 一 變 項 次 數 分 配 表 ， 以 瞭 解 台 中

市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辦 理 其 經 費 來 源 、 阻 礙 因 素 、 教 練

背 景 、 教 練 特 質 等 構 面 內 各 因 素 之 比 重 順 位 ， 以 及 瞭 解

台 中 市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選 聘 教 練 考 量 因 素 各 構 面 之

重 視 度 。  

 

二 、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主 要 的 目 的 是 要 將 台 中 市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主 管 之 不 同 變 項 中 ， 就 性 別 與 運 動 專 長 之 有 無 等 二 分 類

別 變 項 對 一 個 連 續 變 項 進 行 考 驗 ； 以 瞭 解 運 動 社 團 選 聘 教 練

考 量 因 素 各 構 面 ， 是 否 因 社 團 主 管 之 性 別 與 運 動 專 長 有 無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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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 景 之 不 同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p<.05)。  

三 、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主 要 目 的 是 要 將 台 中 市 國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主 管 之 不 同 變 項 中 ， 就 教 職 年 資 、 服 務 學 校 規 模 、 學 校 行

政 區 域 等 此 種 三 分 類 別 以 上 變 項 對 一 個 連 續 變 項 進 行 考 驗 ；

以 瞭 解 運 動 社 團 選 聘 教 練 考 量 因 素 各 構 面 ， 是 否 因 社 團 主 管

之 教 職 年 資 、 服 務 學 校 規 模 、 學 校 行 政 區 域 等 背 景 之 不 同 而

有 顯 著 差 異 (p<.05)。  

 

四 、 Scheffe法 事 後 檢 定  

  透 過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後 ， 台 中 市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主

管 之 教 職 年 資、服 務 學 校 規 模、學 校 行 政 區 域 等 之 不 同 變 項，

對 運 動 社 團 選 聘 教 練 考 量 因 素 各 構 面 之 重 視 度 若 有 顯 著 差

異 ， 再 以 Scheffe 法 進 行 事 後 檢 定 ， 以 瞭 解 變 項 組 間 的 差 異

所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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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肆 章  研 究 分 析 與 討 論  

  本 章 共 分 四 節 ， 分 別 為 第 一 節 ： 台 中 市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主 管 背 景 特 徵 統 計 分 析 、 第 二 節 ： 台 中 市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辦 理 現 況 調 查 統 計 、 第 三 節 ： 台 中 市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教

練 選 聘 因 素 各 構 面 之 重 視 度 、 第 四 節 ： 運 動 社 團 主 管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對 教 練 選 聘 考 量 因 素 重 視 度 之 差 異 分 析 。 係 將 所 回 收

之 問 卷 以 SPSS for Windows 12.0版 套 裝 軟 體 進 行 資 料 之 統

計 分 析 ， 並 依 本 研 究 之 目 的 、 待 答 問 題 逐 一 加 以 分 析 討 論 。  

 

第一節 台中市國民小學運動社團主管背景特徵統計分析 

  台 中 市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主 管 背 景 特 徵 ， 計 分 為 性 別 、

運 動 專 長、教 職 年 資、服 務 學 校 規 模、學 校 行 政 區 域 等 五 項 ，

其 分 佈 情 形 如 表 4-1 所 示 。  

一 、 性 別 ： 男 性 有 50 人 佔 75%， 女 性 有 6 人 佔 24.2%； 男 性

遠 多 於 女 性 。  

二 、 運 動 專 長 ： 有 運 動 專 長 者 有 56 人 佔 84.8%， 無 運 動 專 長

者 有 10 人 佔 15.2%；顯 示 有 運 動 專 長 之 學 校 老 師 擔 任 運

動 社 團 主 管 者 佔 有 絕 對 多 數 ， 一 般 多 為 具 有 運 動 專 長 之

體 育 組 長 所 兼 任 。  

三 、 教 職 年 資 ： 1~5 年 有 14 人 佔 21.2%， 6~10 年 有 16 人 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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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 11~15 年 有 14 人 佔 21.2%， 16~20 年 有 5 人 佔

7.6%， 21 年 以 上 者 有 17 人 佔 25.8%。  

四 、 服 務 學 校 規 模 ： 20 班 以 下 者 有 9 人 ， 21~40 班 者 有 19

人 ， 41~60 班 者 有 21 人 ， 61~80 班 者 有 11 人 ， 81~100

班 者 有 6 人 ； 學 校 規 模 呈 現 常 態 分 佈 之 現 象 。  

五 、 學 校 行 政 區 域 ： 中 區 1 人 、 東 區 6 人 、 西 區 6 人 、 南 區

4 人 、 北 區 9 人 、 西 屯 區 13 人 、 北 屯 區 18 人 、 南 屯 區

9 人 ， 合 計 66 人 ； 北 屯 區 之 學 校 最 多 佔 27.3%。  

 

表 4-1  台 中 市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主 管 背 景 變 項 分 佈 表  

運 動 社 團

主 管 背 景
人 數  

百 分 比

% 

 運動社團 

主管背景 
人 數  

百 分 比

% 

性 別     服務學校規模   

男 性  50 75.8  20 班 以 下  9 13.6 

女 性  16 24.2  21~40 班19 28.8 

    41~60 班21 31.8 

運 動 專 長     61~80 班11 16.7 

有  56 84.8  81~100 班 6  9.1 

無  10 15.2     

    學校行政區域   

教 職 年 資     中 區   1  1.5 

5 年以 下  14 21.2  東 區   6  9.1 

6~10 年  16 24.2  西 區   6   9.1 

11~15 年  14 21.2  南 區   4  6.1 

60~20 年   5  7.6  北 區   9 13.6 

21 年 以 上  17 25.8   西 屯 區  13 19.7 

     北 屯 區  18 27.3 

     南 屯 區   9 13.6 



 

 56

第二節 台中市國民小學運動社團辦理現況調查統計 

  台 中 市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辦 理 現 況 調 查 統 計 ， 計 分 為 運

動 社 團 辦 理 之 數 量 與 項 目、經 費 來 源、阻 礙 因 素、教 練 背 景 、

教 練 特 質 等 五 大 項 ， 茲 將 調 查 結 果 分 別 敍 述 之 。  

 

一 、 運 動 社 團 辦 理 之 數 量 與 項 目  

  台 中 市 國 民 小 學 辦 理 運 動 社 團 數 平 均 為 每 校 5.8 個 ， 比

教 育 部 (2006)所 調 查 之 全 國 平 均 每 校 4.39 個 為 高。而 辦 理 校

數 最 高 的 項 目 依 序 為 籃 球 、 跆 拳 道 、 田 徑 、 舞 蹈 、 直 排 輪 、

羽 球 等 六 項 ， 皆 具 五 成 以 上 之 辦 理 率 ； 辦 理 校 數 較 低 的 項 目

有 射 箭 、 柔 道 、 網 球 、 游 泳 、 國 術 、 棒 球 等 六 項 ， 這 些 項 目

辦 理 率 較 低 的 原 因 ， 應 與 教 練 、 場 地 設 施 、 經 費 來 源 等 教 學

資 源 尋 求 不 易 有 關 ， 如 表 4-2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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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2  台 中 市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數 量 與 項 目 表    (n=66)

社 團 項 目  辦 理 校 數  辦 理 百 分 比 排 序  

籃 球  47 71.2 1 

  跆 拳 道  46 69.7 2 

田 徑  45 68.2 3 

舞 蹈  44 66.7 4 

  直 排 輪  36 54.5 5 

羽 球  33 50.0 6 

  空 手 道  23 34.8 7 

  躲 避 球  21 31.8 8 

足 球  18 27.3 9 

桌 球  18 27.3 9 

排 球  14 21.2 10 

抜 河  11 16.7 11 

棒 球   7 10.6 12 

國 術   7 10.6 12 

游 泳   7 10.6 12 

網 球   3  4.5 13 

柔 道   3  4.5 13 

射 箭   1  1.5 14 

跳 繩   1  1.5 14 

平 均 社 團 數  5.8/校    

二 、 經 費 來 源  

  台 中 市 國 民 小 學 辦 理 運 動 社 團 經 費 來 源 的 現 況 ， 依 表

4-3 所 示 ， 本 研 究 以 『 社 團 學 生 自 費 』 居 第 1 順 位 者 最 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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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有 30 校 ， 佔 全 體 的 45.5%； 顯 示 使 用 者 付 費 的 觀 念 已 逐 漸

為 家 長 所 接 受 。 以 『 學 校 體 育 經 費 』 辦 理 居 第 1 順 位 者 共 有

26 校 ， 佔 全 體 的 39.4%。而 以 『 學 生 長 會 補 助 』 辦 理 居 第 1

順 位 者 共 有 6 校 ， 佔 全 體 的 9.1%； 也 顯 示 在 國 民 小 學 教 育 階

段 ， 學 生 家 長 會 參 與 校 務 運 作 ， 贊 助 學 校 部 分 經 費 以 發 展 校

務 的 事 實 與 不 可 磨 滅 之 功 勞 。  

 

表 4-3  台中市國民小學辦理運動社團經費來源排序次數分配表 (n=66)

第 1 順 位  第 2 順 位 第 3 順 位 第 4 順 位  第 5 順 位  社 團  

經 費 來 源  次 數  % 次 數 % 次 數 % 次 數 % 次 數  % 

學 校 體 育 經 費  26 39.426 39.410 15.2 3  4.5  1  1.5

學 校 家 長 會 補 助  6  9.120 30.3 7 10.6 2  3.0 19 28.8

學 生 家 長 捐 款   2  3.0 5  7.614 21.2 5  7.6 10 15.2

社 區 團 體 捐 款   1  1.5 5  7.6 5  7.630 45.5 10 15.2

社 團 學 生 自 費  30 45.5 8 12.114 21.2 8 12.1  6  9.1

廠 商 贊 助   1  1.5 2  3.016 24.218 27.3 20 30.3

學 校 老 師 捐 款   0  0  0  0  0  0  0  0  0  0 

畢 業 校 友 捐 款   0  0  0  0  0  0  0  0  0  0 

其 他   0  0  0  0  0  0  0  0  0  0 

三 、 阻 礙 因 素  

  台 中 市 國 民 小 學 辦 理 運 動 社 團 阻 礙 因 素 的 現 況 ， 依 表

4-4 所 示 ， 本 研 究 以 『 缺 乏 專 業 運 動 教 練 』 居 第 一 順 位 者 最

多 ， 共 有 24 校 ， 佔 全 體 的 45.5%； 顯 示 專 業 教 練 的 重 要 性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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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 求 的 急 迫 性 。 以 『 學 生 家 長 重 視 學 業 』 居 第 一 順 位 者 共 有

15 校 ， 佔 全 體 的 22.7%； 顯 示 唯 有 讀 書 高 的 士 大 夫 觀 念 仍 未

隨 著 時 代 進 步 而 完 全 改 變 。 而 以 『 低 年 級 學 生 意 願 低 』 居 阻

礙 因 素 第 一 順 位 者 共 有 11 校 ， 佔 全 體 的 16.7%； 也 顯 示 在 低

年 級 學 生 在 人 格 發 展 上 尚 不 成 熟 ， 依 賴 性 仍 重 ， 個 體 內 在 的

認 知 ， 尚 不 足 以 啟 發 他 們 主 動 參 與 運 動 社 團 的 意 願 與 興 趣 。

至 於 其 他 的 阻 礙 因 素 ， 亦 分 別 有 缺 乏 活 動 經 費 、 缺 乏 運 動 場

館 、 缺 乏 運 動 器 材 等 。  

 

表 4-4   台中市國民小學辦理運動社團阻礙因素排序次數分配表(n=66)

第 1 順 位  第 2 順 位 第 3 順 位 第 4 順 位  第 5 順 位  社 團  

阻 礙 因 素  次 數  % 次 數 % 次 數 % 次 數 % 次 數  % 

校 長 不 是 很 支 持  0  0  3  4.5 7 10.6 7 10.6  3  4.5

學生家長重視學業 15 22.728 42.410 15.2 8 12.1  8 12.1

缺 乏 運 動 場 館   5  7.6 7 10.620 30.3 6  9.1  5  7.6

缺乏各種運動器材  4  6.1 6  9.1 3  4.525 37.9 16 24.2

缺乏專業運動教練 24 36.413 19.7 3  4.5 5  7.6  7 10.6

缺 乏 活 動 經 費   7 10.6 6  9.1 1  1.510 15.2 20 30.3

低年級學生意願低 11 16.7 3  4.522 33.3 5  7.6  7 10.6

缺乏相關運動資訊  0  0  0  0  0  0  0  0  0  0 

學校地理位置影響  0  0  0  0  0  0  0  0  0  0 

 

四 、 教 練 背 景  

  台 中 市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之 教 練 背 景 現 況 ， 依 表 4-5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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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 ， 本 研 究 以 『 學 校 體 育 老 師 兼 任 』 居 第 1 順 位 者 最 多 ， 共

有 45 校 ， 佔 全 體 的 68.2%； 顯 示 學 校 體 育 老 師 運 動 專 長 已 有

多 元 化 的 趨 勢 。 以 『 社 區 運 動 團 體 推 薦 』 居 第 1 順 位 者 共 有

9 校，佔 全 體 的 13.6%；顯 示 學 校 亦 能 善 用 社 區 資 源 ，以 彌 補

自 身 專 業 運 動 教 練 之 不 足 。 而 以 『 退 休 老 師 兼 任 』 居 第 1 順

位 者 亦 有 6 校 ， 佔 全 體 的 9.1%； 顯 示 退 休 老 師 雖 已 退 休 ， 但

仍 身 體 健 壯 且 持 續 關 心 學 校 校 務 發 展 ， 願 意 繼 續 參 與 學 校 運

動 社 團 之 活 動 ， 於 公 於 私 都 是 活 用 人 力 資 源 之 良 策 。  

 

表 4-5   台 中 市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之 教 練 來 源 背 景 排 序 次 數 分 配 表   (n=66)

第 1 順 位  第 2 順 位 第 3 順 位 第 4 順 位  第 5 順 位  
教 練 來 源 背 景

次 數  % 次 數 % 次 數 % 次 數 % 次 數  % 

學校體育老師兼任 45 68.213 19.7 8 12.1 0  0  0  0 

已退休老師兼任  6  9.114 21.211 16.718 27.3 15 22.7

家 長 會 推 薦   2  3.0 2  3.011 16.722 33.3 21 31.8

體育大學建教合作  4  6.111 16.713 19.712 18.2 16 24.2

社區運動團體推薦  9 13.625 37.914 21.2 8 12.1  4  6.1

政 府 遴 選 派 任   0  0  0  0  0  0  0  0  0  0 

校外合作場館選派  0  0  1 1.5  9 13.6 6 9.1 10 15.2

學校對外公開選聘  0  0  0  0  0  0  0  0  0  0 

畢業校友自薦  0  0  0  0  0  0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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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教 練 特 質  

  台 中 市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之 教 練 特 質 情 況 ， 依 表 4-6 所

示 ， 本 研 究 以 『 具 多 元 運 動 專 長 』 居 第 1 順 位 者 最 多 ， 共 有

28 校 ， 佔 全 體 的 42.4%； 符 合 本 研 究 前 項 教 練 來 源 以 『 學 校

體 育 老 師 兼 任 』 較 多 的 事 實 。 以 『 社 團 帶 隊 能 力 佳 』 居 第 1

順 位 者 共 有 12 校 ， 佔 全 體 的 18.2%； 顯 示 運 動 社 團 之 活 動 為

一 群 集 性 之 活 動 ， 安 全 維 護 及 團 隊 秩 序 之 維 持 相 當 重 要 ， 凸

顯 教 練 社 團 帶 隊 能 力 之 重 要 性 。 而 以 『 教 學 訓 練 表 現 良 好 』

居 第 1 順 位 者 亦 有 8 校 ， 佔 全 體 的 12.1%； 此 與 社 團 教 練 有

半 數 以 上 的 學 校 由 校 內 體 育 老 師 兼 任 有 關 ， 因 校 內 體 育 老 師

都為領有教師證，深諳教學原理與教學技巧之合格老師者。其他的教練特

質有運動專業技能佳、個人品德風評良好、持有專業教練證照等。 

 

表 4-6  台中市國民小學運動社團之教練特質排序次數分配表   (n=66)

第 1 順 位  第 2 順 位 第 3 順 位 第 4 順 位  第 5 順 位  
教 練 特 質 因 素

次 數  % 次 數 % 次 數 % 次 數 % 次 數  % 

運動專業技能佳  7 10.6 18 27.3  9 13.6  8 12.1 24 36.4

人際關係良好  3  4.5  8 12.1  0    0  0    0  0    0

教學訓練表現良好  8 12.1 13 19.7 25 37.9 11 16.7  9 13.6

社團帶隊能力佳 12 18.2 11 16.7  0    0  0    0  0  0 

個人品德良好  6  9.1  8 12.1 16 24.2 23 34.8 13 19.7

持有專業教練證照  2  3.0  0 0  0    0  0    0  0  0 

具多元運動專長 28 42.4  8 12.1  9 13.6 21 31.8  0  0 

人際關係良好，但 

專業技能有待加強 
 0 0  0   0  6  9.1  2  3.0 17 25.8

專業技能佳，但 

教學能力有待加強 
 0 0  0   0  1  1.5  1  1.5  3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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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台中市國民小學運動社團教練選聘因素各構面之重視度 

  為 解 答 本 研 究 待 答 問 題 二 ， 有 關 台 中 市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教 練 選 聘 考 量 因 素 之 重 視 度 調 查 ， 分 為 構 面 一 ： 運 動 技 術

能 力 、 構 面 二 ： 人 際 關 係 能 力 、 構 面 三 ： 教 學 訓 練 表 現 、 構

面 四 ： 社 團 帶 隊 能 力 、 構 面 五 ： 教 練 個 人 品 德 ， 茲 將 各 構 面

及 各 構 面 考 量 因 素 重 視 度 之 整 理 分 析 結 果 分 別 詳 述 之 。  

 

一 、 運 動 技 術 能 力 各 因 素 之 重 視 度  

  台 中 市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教 練 選 聘 考 量 因 素 之 重 視 度 ，

有 關 『 運 動 技 術 能 力 』 構 面 方 面 ， 以 『 具 該 運 動 社 團 之 運 動

專 長 』 因 素 之 重 視 度 最 高 ， 重 視 度 平 均 值 達 4.91。 重 視 度 排

序 2~6 的 因 素 依 序 為 『 具 體 育 相 關 系 所 畢 業 學 歷 』 因 素 之 重

視 度 平 均 值 為 4.80，『 具 多 元 性 運 動 專 長 』 因 素 之 重 視 度 平

均 值 為 4.68，『 曾 得 全 國 性 以 上 運 動 會 獎 牌 』 因 素 之 重 視 度

平 均 值 為 4.39，『 持 有 C 級 以 上 運 動 教 練 證 』 因 素 之 重 視 度

平 均 值 為 4.17，『 具 民 俗 運 動 專 業 技 能 』 因 素 之 重 視 度 平 均

值 為 3.85；整 個 構 面 重 視 度 之 平 均 值 為 4.47，如 表 4-7 所 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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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7  運 動 社 團 教 練 選 聘 考 量 因 素 『 運 動 技 術 能 力 』 構 面 重 視 度 分 析   (n=66)

極為重視 重  視 有點重視 不太重視 極不重視
教練選聘考量因素 

重視程度調查項目 

重視

度平

均值

排

序 次

數
％

次

數
％

次

數
％  

次

數  
％  

次

數
％

運動技術能力 4.47    

  具該運動社團之運動專長 4.941 62 93.9 4 6.1 0 0    0 0    0 0   

  持有C級以上運動教練證 4.175 23 34.8 33 50.0 8 12.1 2 3.0 0 0   

  具多元性運動專長 4.683 52 78.8 8 12.1 5 7.6 1 1.5 0 0   

  具體育相關系所畢業學歷 4.802 57 86.4 5 7.6 4 6.7 0 0    0 0   

  曾得全國性以上運動會獎牌 4.394 38 57.6 21 31.8 3 4.5 3 4.5 1 1.5

  具民俗運動業技能 3.856 17 25.8 28 42.4 15 22.7 6 9.1 0 0   

 

二 、 人 際 關 係 能 力 各 因 素 之 重 視 度  

  台 中 市 國 民 小 運 動 社 團 教 練 選 聘 考 量 因 素 之 重 視 度 ， 有

關 『 人 際 關 係 能 力 』 構 面 方 面 ， 以 『 自 動 自 發 具 教 練 工 作 熱

誠 』因 素 之 重 視 度 最 高 ， 重 視 度 平 均 值 達 4.67。 重 視 度 排 序

2~6 的 因 素 依 序 為 『 具 溝 通 、 協 調 、 和 解 能 力 』 因 素 之 重 視

度 平 均 值 為 4.48，『 能 關 懷 與 瞭 解 他 人 』 因 素 之 重 視 度 平 均

值 為 4.338，『 人 際 關 係 處 理 圓 熟 』 因 素 之 重 視 度 平 均 值 為

4.06，『 具 同 理 心 無 自 我 偏 見 傾 向 』 因 素 之 重 視 度 平 均 值 為

3.36 ，『 能 言 善 道 各 界 關 係 良 好 』 因 素 之 重 視 度 平 均 值 為

2.61； 整 個 構 面 重 視 度 之 平 均 值 為 3.92， 如 表 4-8 所 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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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8  運 動 社 團 教 練 選 聘 考 量 因 素『 人 際 關 係 能 力 』構 面 重 視 度 分 析     (n=66)

極為重視 重  視 有點重視 不太重視 極不重視
教練選聘考量因素 

重視程度調查項目 

重視

度平

均值 

排

序 次

數
％

次

數
％

次

數
％  

次

數  
％  

次

數
％

人際關係能力 3.92     

  人際關係處理圓熟 4.06 4 26 39.4 20 30.3 18 27.3 2 3.0 0 0  

  能閞懷與瞭解他人 4.33 3 35 53.0 18 27.3 13 19.7 0 0    0 0  

  具溝通．協調．和解能力 4.48 2 43 65.2 12 18.2 11 16.7 0 0    0 0  

  能言善道各界關係良好 2.61 6  0 0   10 15.2 29 43.9 18 27.3 9 13.6

  具同理心無自我偏見傾向 3.36 5 12 18.2 17 25.8 21 31.8 15 22.7 1 1.5

  自動自發具教練工作熱誠 4.67 1 44 66.7 22 33.3 0 0    0 0    0 0

 

三 、 教 學 訓 練 表 現 各 因 素 之 重 視 度  

台 中 市 國 民 小 運 動 社 團 教 練 選 聘 考 量 因 素 之 重 視 度 ， 有

關 『 教 學 訓 練 表 現 』 構 面 方 面 ， 以 『 講 求 科 學 的 、 系 統 的 教

學 法 』 因 素 之 重 視 度 最 高 ， 重 視 度 平 均 值 達 4.62。 重 視 度 排

序 2~6 的 因 素 依 序 為 『 能 表 現 豐 富 專 業 素 養 和 知 能 』 因 素 之

重 視 度 平 均 值 為 4.55，『 訓 練 方 法 兼 顧 學 生 個 別 差 異 』 因 素

之 重 視 度 平 均 值 為 4.44，『 能 激 發 學 生 迅 速 完 成 學 習 』 因 素

之 重 視 度 平 均 值 為 4.17，『 願 意 將 所 學 技 術 傾 囊 相 授 』 因 素

之 重 視 度 平 均 值 為 4.06，『 教 學 與 訓 練 進 度 緩 急 適 中 』 因 素

之 重 視 度 平 均 值 為 4.02；整 個 構 面 重 視 度 之 平 均 值 為 4.31，

如 表 4-9 所 示 。『 教 學 訓 練 表 現 』 構 面 各 因 素 之 重 視 度 雖 有

1~6 之 排 序 ， 然 重 視 度 之 平 均 值 各 因 素 皆 在 4.0 以 上 ， 顯 示

此 一 構 面 之 六 個 考 量 因 素 都 受 到 相 當 的 重 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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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9  運 動 社 團 教 練 選 聘 考 量 因 素『 教 學 訓 練 表 現 』構 面 重 視 度 分 析    (n=66)

極為重視 重  視 有點重視 不太重視 極不重視
教練選聘考量因素 

重視程度調查項目 

重視

度平

均值

排

序 次

數
％

次

數
％

次

數
％  

次

數  
％  

次

數
％

教學訓練表現 4.31    

  講求科學的．系統的教學法 4.621 44 66.7 19 28.8 3 4.5 0 0    0 0

  願意將所學技術傾囊相授 4.065 20 30.3 32 48.5 12 18.2 2 3.0 0 0

  能表現豐富專業素養和知能 4.552 42 63.6 18 27.3 6 9.1 0 0    0 0

  能激發學生迅速完成學習 4.174 31 47.0 15 22.7 20 30.3 0 0    0 0

  教學與訓練進度緩急適中 4.026 22 33.3 29 43.9 9 13.6 6 9.1 0 0

  訓練方法兼顧學生個別差異 4.443 39 29.1 17 25.8 10 15.2 0 0    0 0

 

四 、 社 團 帶 隊 能 力 各 因 素 之 重 視 度  

台 中 市 國 民 小 運 動 社 團 教 練 選 聘 考 量 因 素 之 重 視 度 ， 有

關 『 社 團 帶 隊 能 力 』 構 面 方 面 ， 以 『 考 量 學 生 安 全 防 止 運 動

傷 害 』 因 素 之 重 視 度 最 高 ， 重 視 度 平 均 值 達 4.76。 重 視 度 排

序 2~6 的 因 素 依 序 為 『 能 訂 定 社 團 規 則 供 學 生 遵 守 』 因 素 之

重 視 度 平 均 值 為 4.59，『 口 齒 清 晰 表 達 能 力 佳 良 好 』 因 素 之

重 視 度 平 均 值 為 4.44，『 社 團 秩 序 良 好 獲 致 家 長 肯 定 』 因 素

之 重 視 度 平 均 值 為 4.35，『 兼 顧 學 生 自 尊 糾 正 偏 差 行 為 』 因

素 之 重 視 度 平 均 值 為 4.24，『 能 隨 時 修 正 學 生 的 行 為 表 現 』

因 素 之 重 視 度 平 均 值 為 4.08； 整 個 構 面 重 視 度 之 平 均 值 為

4.41， 如 表 4-10 所 示 。『 社 團 帶 隊 能 力 』 構 面 各 因 素 之 重 視

度 平 均 值 亦 皆 在 4.0 以 上 ， 亦 顯 示 此 一 構 面 之 六 個 考 量 因 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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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都 受 到 相 當 的 重 視 。  

 

表 4-10  運 動 社 團 教 練 選 聘 考 量 因 素『 社 團 帶 隊 能 力 』構 面 重 視 度 分 析   (n=66)

極為重視 重  視 有點重視 不太重視 極不重視
教練選聘考量因素 

重視程度調查項目 

重視

度平

均值

排

序 次

數
％

次

數
％

次

數
％  

次

數  
％  

次

數
％

社團帶隊能力 4.41    

  口齒清晰表達能力良好 4.443 42 63.6 11 16.7 13 19.7 0 0 0 0

  能隨時糾正學生的行為表現 4.086 19 28.8 33 50.0 14 21.2 0 0 0 0

  兼顧學生自尊糾正偏差行為 4.245 22 33.3 38 57.6  6  9.1 0 0 0 0

  能訂定社團規則供學生遵守 4.592 47 71.2 11 16.7  8 12.1 0 0 0 0

  考量學生安全防止運動傷害 4.761 50 75.8 16 24.2  0  0 0 0 0 0

  社團秩序良好獲致家長肯定 4.354 32 48.5 25 37.9  9 13.6 0 0 0 0

 

五 、 教 練 個 人 品 德 各 因 素 之 重 視 度  

台 中 市 國 民 小 運 動 社 團 教 練 選 聘 考 量 因 素 之 重 視 度 ， 有

關 『 教 練 個 人 品 德 』 構 面 方 面 ， 以 『 不 抽 煙 、 不 喝 酒 、 不 吃

檳 榔 』 因 素 之 重 視 度 最 高 ， 重 視 度 平 均 值 達 4.38。 重 視 度 排

序 2~6 的 因 素 依 序 為 『 行 為 能 力 合 乎 教 師 行 為 準 則 』 因 素 之

重 視 度 平 均 值 為 4.56，『 處 事 態 度 認 真 忠 於 工 作 職 守 』 因 素

之 重 視 度 平 均 值 為 4.53，『 待 人 誠 懇 、 有 禮 貌 、 不 虛 偽 』 因

素 之 重 視 度 平 均 值 為 4.38，『 無 品 德 瑕 疵 之 不 良 風 評 』 因 素

之 重 視 度 平 均 值 為 4.15，『 訓 練 教 學 穿 著 正 式 運 動 服 裝 』 因

素 之 重 視 度 平 均 值 為 3.91 ； 整 個 構 面 重 視 度 之 平 均 值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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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8， 如 表 4-11 所 示 。  

 

表 4-11  運動社團教練選聘考量因素『教練個人品德』構面重視度分析   (n=66)

極為重視 重  視 有點重視 不太重視 極不重視
教練選聘考量因素 

重視程度調查項目 

重視

度平

均值

排

序 次

數
％

次

數
％

次

數
％  

次

數  
％  

次

數
％

教練個人品德 4.38    

  訓練教學穿著正式運動服裝 3.916 17 25.8 31 47.0 13 19.7 5 7.6 0 0

  待人誠懇．有禮貌．不虛偽 4.384 32 48.5 27 40.9 7 10.6 0 0 0 0

  處事態度認真它於工作職守 4.533 42 63.6 17 25.8 7 10.6 0 0 0 0

  不抽煙．不喝酒．不吃檳榔 4.761 50 75.8 16 24.2 0 0 0 0 0 0

  行為能力合乎教師行為準則 4.562 46 69.7 11 16.7 9 13.6 0 0 0 0

  無品德瑕疵之不良風評 4.155 19 28.8 38 57.6 9 13.6 0 0 0 0

 

六 、 各 考 量 因 素 構 面 重 視 度 分 析 比 較  

台 中 市 國 民 小 運 動 社 團 教 練 選 聘 考 量 因 素 各 構 面 之 重

視 度，依 表 4-12 所 示，雖 各 構 面 都 受 到 相 當 的 重 視，但 於 實

施 教 練 選 聘 時 ， 學 校 所 考 量 因 素 的 各 構 面 其 重 視 度 比 重 仍 然

有 或 多 或 少 的 差 別 。 本 研 究 有 關 台 中 市 國 民 小 運 動 社 團 教 練

選 聘 考 量 因 素 各 構 面 之 重 視 度 ， 經 單 一 變 項 次 數 分 配 之 統 計

分 析 後 ， 得 知 各 構 面 重 視 度 之 優 先 順 位 依 序 為 運 動 技 術 能

力、社團帶隊能力、教練個人品德、教學訓練表現、人際關係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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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2   運 動 社 團 教 練 選 聘 考 量 因 素 各 構 面 重 視 度 分 析                (n=66)

極為重視 重  視 有點重視 不太重視 極不重視
教練選聘考量因素 

重視程度調查構面 

重視

度平

均值

排

序 次

數
％

次

數
％

次

數
％  

次

數  
％  

次

數
％

構 面 一：運 動 技 術 能 力  4.471 249 62.9 99 25.0 35 8.8 12 3.0 1 0.3

構 面 二：人 際 關 係 能 力  3.925 160 40.4 99 25.0 92 23.2 35 8.8 10 2.5

構 面 三：教 學 訓 練 表 現  4.314 198 50.0 130 32.8 60 15.2 8 2.0 0 0

構 面 四：社 團 帶 隊 能 力  4.412 212 53.5 134 33.8 50 12.6 0 0 0 0

構 面 五：教 練 個 人 品 德  4.383 206 52.0 140 35.4 45 11.4 5 1.3 0 0

 

第四節 運動社團主管不同背景變項對教練選聘考量因素重視度之差異分析 

  本 節 將 以 獨 立 樣 本 t 檢 定 以 瞭 解 台 中 市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主 管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中 之 性 別 、 運 動 專 長 等 二 分 類 變 項 ， 對

教 練 選 聘 考 量 因 素 重 視 度 之 差 異 性 。 並 以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 O n e  w a y  A N O VA） 法 用 以 瞭 解 台 中 市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主

管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中 之 教 職 年 資 、 服 務 學 校 規 模 、 學 校 行 政 區

域 等 三 個 以 上 類 別 之 變 項 ， 對 教 練 選 聘 考 量 因 素 重 視 度 之 差

異 性 。  

一 、 性 別 變 項 重 視 度 差 異 分 析  

  由 表 4-13 所 示，男 性 與 女 性 之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主 管 ，

其 對 於 教 練 選 聘 考 量 因 素 之 五 個 構 面 ： 運 動 技 術 能 力 、 人 際

關 係 能 力 、 教 練 訓 練 表 現 、 社 團 帶 隊 能 力 、 教 練 個 人 品 德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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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重 視 度 ， 經 ｔ 檢 定 分 析 結 果 ，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表 4-13  教練選聘考量因素性別變項重視度 t 檢定分析表(n＝66)
男 性 （ n=50） 女 性 （ n=16）

考 量 因 素 構 面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 值  P 值  

運 動 技 術 能 力  4.49 .71 4.41 .65 .83 .41 

人 際 關 係 能 力  3.93 .56 3.89 .52 1.22 .13 

教 學 訓 練 表 現  4.34 .68 4.22 .69 .54 .60 

社 團 帶 隊 能 力  4.40 .76 4.44 .72 1.51 .11 

教 練 個 人 品 德  4.35 .79 4.47 .63 .69 .55 

＊ p<.05       

 

二  、 運 動 專 長 變 項 重 視 度 差 異 分 析  

  由 表 4-14 所 示，有 運 動 專 長 與 無 運 動 專 長 之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主 管 ， 其 對 於 教 練 選 聘 考 量 因 素 各 構 面 重 視 度 的 ｔ 檢

定 結 果 ， 顯 示 有 運 動 專 長 者 對 運 動 技 術 能 力 構 面 的 重 視 度 較

無 運 動 專 長 者 為 高 ,， 達 顯 著 差 異。在 人 際 關 係 能 力、教 練 訓

練 表 現、社 團 帶 隊 能 力、教 練 個 人 品 德 等 四 個 構 面 之 重 視 度，

有 運 動 專 長 與 無 運 動 專 長 不 同 背 景 之 間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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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4  教練選聘考量因素運動專長變項重視度 t 檢定分析表 (n=66)

有 運 動 專 長 （ n=60） 無 運 動 專 長(n=6) 
考 量 因 素 構 面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平 均 數 標 準 差
t 值  P 值  

運 動 技 術 能 力  4.51 .73 4.07 .84 2.05
* 

  .04 

人 際 關 係 能 力  3.91 .65 4.02 .67 .24 .79 

教 學 訓 練 表 現  4.33 .78 4.11 .72 .46 .71 

社 團 帶 隊 能 力  4.42 .54 4.31 .61 .18 .84 

教 練 個 人 品 德  4.39 .72 4.28 .68 1.62 .07 

＊ p<.05       

 

三 、 教 職 年 資 變 項 重 視 度 差 異 分 析  

  由 表 4-15 所 示 ， 不 同 教 職 年 資 的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主

管 ， 其 對 於 教 練 選 聘 考 量 因 素 之 五 個 構 面 ： 運 動 技 術 能 力 、

人 際 關 係 能 力 、 教 學 訓 練 表 現 、 社 團 帶 隊 能 力 、 教 練 個 人 品

德 等 之 重 視 度 ，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檢 定 結 果 ， 不 同 教 職 年

資 之 間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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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15 教 練 選 聘 考 量 因 素 教 職 年 資 變 項 重 視 度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n=66)

a  b  c  d  e  
5 年以下 6-10 年 11-15 年 16-20 年 21年以上 考 量 因 素 構 面  
(n=14) (n=16)(n=14) (n=5)(n=17) 

F 值  P 值  

運 動 技 術 能 力         

平 均 數  4.43 4.52 4.48 4.50 4.44 

標 準 差  .85 .68 .63 .69 .56 
 .36 .84 

人 際 關 係 能 力      

平 均 數  3.88 3.95 3.94 3.89 3.91 

標 準 差  .55 .56 .57 .60 .63 
 .13 .95 

教 學 訓 練 表 現      

平 均 數  4.29 4.35 4.39 4.38 4.20 

標 準 差  .74 .61 .78 .66 .73 
 .51 .77 

社 團 帶 隊 能 力      

平 均 數  4.45 4.50 4.40 3.98 4.43 

標 準 差  .83 .74 .78 .73 .84 
2.24 .13 

教 練 個 人 品 德      

平 均 數  4.33 4.39 4.42 4.29 4.41 

標 準 差  .62 .77 .75 .59 .66 
 .77 .56 

＊ p<.05 

 

四 、 服 務 學 校 規 模 變 項 重 視 度 差 異 分 析  

  由 表 4-16 所 示，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主 管 所 服 務 學 校 規 模

的 不 同 ， 對 於 教 練 選 聘 考 量 因 素 五 個 構 面 的 重 視 度 經 單 因 子

變 異 分 析 檢 定 結 果 ， 在 社 團 帶 隊 能 力 構 面 上 之 重 視 度 有 顯 著

差 異；經 過 以 Scheffe法 進 行 事 後 檢 定，發 現 規 模 在 20 班 以

下 之 小 型 國 民 小 學 與 規 模 在 81-100 班 之 大 型 國 民 小 學 之 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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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同 時 也 發 現 對 此 一 構 面 之 重 視 度 與 學 校 規

模 呈 正 相 關 ， 亦 即 規 模 愈 大 的 學 校 對 此 一 構 面 的 重 視 度 也 愈

高 。 其 他 在 運 動 技 術 能 力 、 人 際 關 係 能 力 、 教 學 訓 練 表 現 、

教 練 個 人 品 德 等 構 面 之 重 視 度 ， 則 不 因 學 校 規 模 之 不 同 而 有

所 差 異 。  

 

表 4-16教 練 選 聘 考 量 因 素 服 務 學 校 規 模 變 項 重 視 度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n=66)

a  b  c  d  e  
20班以下 21-40班 41-60班 61-80班 81-100班考 量 因 素 構 面  
(n=9) (n=19)(n=21) (n=11)(n=6)

F 值  P 值  Scheffe

運 動 技 術 能 力         

平 均 數 4.49 4.46 4.43 4.51 4.54

標 準 差 .66 .77 .72 .68 .57
.29 .88 

人 際 關 係 能 力     

平 均 數 3.90 3.87 3.91 4.01 3.98

標 準 差 .58 .69 .78 .71 .65
1.65 .16 

教 學 訓 練 表 現     

平 均 數 4.33 4.29 4.36 4.28 4.22

標 準 差 .63 .67 .79 .55 .69
1.35 .17 

社 團 帶 隊 能 力     

平 均 數 4.31 4.39 4.41 4.42 4.61

標 準 差 .79 .83 .85 .80 .73
4.75

* 

  .01 
a<b=c

=d<e 

教 練 個 人 品 德     

平 均 數 4.35 4.39 4.41 4.37 4.31

標 準 差 .84 .72 .81 .79 .89
2.18 .14 

＊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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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學 校 行 政 區 域 變 項 重 視 度 差 異 分 析  

  由 表 4-17 所 示，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主 管 服 務 學 校 所 屬 行

政 區 域 的 不 同 ， 其 對 於 教 練 選 聘 考 量 因 素 五 個 構 面 ： 運 動 技

術 能 力 、 人 際 關 係 能 力 、 教 學 訓 練 表 現 、 社 團 帶 隊 能 力 、 教

練 個 人 品 德 等 之 重 視 度 ， 經 單 因 子 變 更 數 分 析 檢 定 結 果 ， 並

無 顯 著 差 異 。  

 

表 4-17  教 練 選 聘 考 量 因 素 學 校 行 政 區 域 變 項 重 視 度 單 因 子 變 異 數 分 析 表   (n=66) 

中區 東區 南區 西區 北區 北屯區 西屯區 南屯區 考量因 

素構面 (n=14) (n=16) (n=14) (n=5) (n=16) (n=14) (n=5) (n=17) 
F 值  P 值

運動技術能力           

平均數 4.41 4.49 5.02 4.46 4.48 4.49 4.45 4.2 

標準差 .81 .86 .82 .75 .78 .84 .91 .93 
1.92 .11 

人際關係能力      

平均數 3.93 3.85 4.03 3.88 3.91 3.94 3.98 3.83 

標準差 .65 .75 .68 .77 .73 .82 .83 .75 
1.98 .09 

教學訓練表現      

平均數 4.33 4.35 4.27 4.29 4.37 4.30 4.25 4.36 

標準差 .94 .90 .86 .83 .79 .88 .78 .70 
.98 .42 

社團帶隊能力      

平均數 4.34 4.44 4.37 4.39 4.40 4.41 4.38 4.48 

標準差 .85 .73 .82 .78 .86 .71 .69 .75 
.77 .53 

教練個人品德      

平均數 4.39 4.32 4.45 4.48 4.35 4.37 4.29 4.5 

標準差 .79 .87 .72 .76 .84 .88 .79 .76 
1.18 .31 

＊ p<.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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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伍 章  結 論 與 建 議  

  本 研 究 旨 在 瞭 解 台 中 市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辦 理 的 現 況 ，

並 探 討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教 練 在 選 聘 考 量 因 素 的 重 視 度 ， 及

不 同 背 景 的 運 動 社 團 主 管 對 考 量 因 素 重 視 度 的 差 異 性 。 本 章

將 本 研 究 的 調 查 與 分 析 結 果 ， 依 本 研 究 的 目 的 與 待 答 問 題 歸

納 做 成 結 論 ， 並 提 出 建 議 ， 提 供 各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辦 理 、

運 動 教 練 選 聘 及 政 府 施 策 的 參 考 ， 又 如 能 成 為 有 志 從 事 學 校

運 動 教 練 應 徵 前 的 重 要 參 考 資 訊 ， 則 甚 幸 也 。  

 

第 一 節  結 論  

  根 據 實 際 調 查 所 得 資 料 ， 分 別 進 行 資 料 統 計 與 分 析 討 論

後 ， 本 節 將 以 台 中 市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辦 理 現 況 、 台 中 市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教 練 選 聘 考 量 因 素 之 重 視 度 、 運 動 社 團 主 管

不 同 背 景 變 項 對 教 練 選 聘 考 量 因 素 重 視 度 差 異 分 析 等 三 大 待

答 問 題 ， 歸 納 出 以 下 之 結 論 。  

 

一 、 台 中 市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辦 理 現 況  

(一 )運 動 社 團 數 與 項 目  

  台 中 市 各 國 民 小 學 辦 理 的 運 動 社 團 數 平 均 為 每 校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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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 ， 比 教 育 部 (2006)所 調 查 之 全 國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數 平 均

每 校 4.39 個 為 高。而 辦 理 校 數 最 高 的 項 目 依 序 為 籃 球、跆 拳

道 、 田 徑 、 舞 蹈 、 直 排 輪 、 羽 球 等 六 項 ， 皆 具 五 成 以 上 之 辦

理 率 ； 辦 理 校 數 較 低 的 項 目 有 射 箭 、 柔 道 、 網 球 、 游 泳 、 國

術 、 棒 球 等 六 項 ， 這 些 項 目 辦 理 率 較 低 的 原 因 ， 應 與 教 練 、

場 地 設 施 、 經 費 來 源 等 教 學 資 源 尋 求 不 易 有 關 。  

(二 )經 費 來 源  

  台 中 市 國 民 小 學 辦 理 運 動 社 團 的 主 要 經 費 來 源 ， 依 序 為

參 與 社 團 學 生 自 費、學 校 體 育 經 費、學 生 家 長 會 補 肋 等 三 項，

少 部 分 經 費 來 自 於 學 生 家 長 捐 款 、 社 區 團 體 捐 款 以 及 廠 商 贊

助 等 。  

(三 )阻 礙 因 素  

  台 中 市 國 民 小 學 辦 理 運 動 社 團 的 阻 礙 因 素 ， 以 缺 乏 專 業

運 動 教 練 為 首 ， 顯 示 專 業 運 動 教 練 之 重 要 性 及 其 需 求 的 急 迫

性 。 其 他 的 阻 礙 因 素 依 序 為 學 生 家 長 重 視 學 業 、 低 年 級 參 與

意 願 低 、 缺 乏 活 動 經 費 、 缺 乏 運 動 場 館 與 器 材 。  

(四 )教 練 背 景  

  台 中 市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之 教 練 背 景 現 況 ， 以 學 校 體 育

老 師 兼 任 者 最 多 ， 佔 全 體 的 68.2%， 顯 示 學 校 體 育 老 師 運 動

專 長 已 有 多 元 化 之 趨 勢 。 其 他 約 三 成 的 運 動 教 練 則 聘 自 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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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 ， 擔 任 特 殊 技 能 運 動 社 團 的 指 導 ， 其 來 源 依 序 為 社 區 運 動

團 體 推 薦 、 已 退 休 老 師 兼 任 、 與 體 育 大 學 建 教 合 作 、 家 長 會

推 薦 等 。  

(五 )教 練 特 質  

  台 中 市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之 教 練 特 質 現 況 ， 以 具 多 元 運

動 專 長 者 居 多 ， 與 教 練 背 景 約 有 7 成 左 右 由 學 校 體 育 老 師 兼

任 的 調 查 結 果 相 符 合 。 其 他 的 教 練 特 質 依 序 為 社 團 帶 隊 能 力

佳 、 教 學 訓 練 表 現 良 好 、 此 亦 與 社 團 教 練 背 景 有 7 成 左 右 由

校 內 體 育 老 師 兼 任 有 關 ， 因 校 內 體 育 老 師 都 領 有 合 格 教 師

證，深 諳 教 學 原 理 與 技 巧，瞭 解 教 師 之 道 德 規 範 與 行 為 準 則。 

 

二 、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教 練 選 聘 考 量 因 素 重 視 度  

(一 )運 動 技 術 能 力  

  台 中 市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教 練 選 聘 考 量 因 素 之 重 視 度 ，

在 『 運 動 技 術 能 力 』 構 面 方 向 ， 各 因 素 重 視 度 依 序 為 具 該 運

動 社 團 之 運 動 專 長 、 具 體 育 相 關 系 所 畢 業 學 歷 、 具 多 元 運 動

專 長 、 曾 得 全 國 性 以 上 運 動 會 獎 牌 、 持 有 C 級 以 上 運 動 教 練

證 照 、 具 民 俗 運 動 之 專 業 技 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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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 際 關 係 能 力  

  台 中 市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教 練 選 聘 考 量 因 素 之 重 視 度 ，

在 『 人 際 關 係 能 力 』 構 面 方 向 ， 各 因 素 重 視 度 依 序 為 主 動 自

發 具 教 練 工 作 熱 誠 、 具 溝 通 ． 協 調 ． 和 解 能 力 、 能 關 懷 與 瞭

解 他 人 、 人 際 關 係 處 理 圓 熟 、 具 同 理 心 無 自 我 偏 見 傾 向 、 能

言 善 道 各 界 關 係 良 好 。  

(三 )教 學 訓 練 表 現  

  台 中 市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教 練 選 聘 考 量 因 素 之 重 視 度 ，

在 『 教 學 訓 練 表 現 』 構 面 方 向 ， 各 因 素 重 視 度 依 序 為 講 求 科

學 的 ． 系 統 的 教 學 法 、 能 表 現 豐 富 專 業 素 養 和 知 能 、 訓 練 方

面 兼 顧 學 生 個 別 差 異 、 能 激 發 學 生 迅 速 完 成 學 習 、 願 意 將 所

學 技 術 傾 囊 相 授 、 教 學 與 訓 練 進 度 緩 急 適 中 。  

(四 )社 團 帶 隊 能 力  

  台 中 市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教 練 選 聘 考 量 因 素 之 重 視 度 ，

在 『 社 團 帶 隊 能 力 』 構 面 方 向 ， 各 因 素 重 視 度 依 序 為 考 量 學

生 安 全 防 止 運 動 傷 害 、 能 訂 定 社 團 規 則 供 學 生 遵 守 、 口 齒 清

晰 表 達 能 力 良 好 、 社 團 秩 序 良 好 獲 致 家 長 肯 定 、 兼 顧 學 生 自

尊 糾 正 偏 差 行 為 、 能 隨 時 修 正 學 生 的 行 為 表 現 。  

(五 )教 練 個 人 品 德  

  台 中 市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教 練 選 聘 考 量 因 素 之 重 視 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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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教 練 個 人 品 德 』構 面 方 向，各 因 素 重 視 度 依 序 為 不 抽 煙 ．

不 喝 酒 ． 不 吃 檳 榔 、 行 為 能 力 合 乎 教 師 行 為 準 則 、 處 事 態 度

認 真 忠 於 工 作 職 守 、 待 人 誠 懇 ． 有 禮 貌 ． 不 虛 偽 、 無 品 德 瑕

疵 之 不 良 風 評 、 訓 練 教 學 穿 著 正 式 運 動 服 裝 。  

  以 上 運 動 社 團 教 練 選 聘 考 量 因 素 五 個 構 面 ， 乃 為 教 練 選

聘 時 考 量 的 必 要 條 件 ， 都 受 到 各 校 相 當 的 重 視 ， 但 各 構 面 重

視 度 仍 有 不 同 程 度 的 差 別 ， 各 考 量 因 素 構 面 重 視 度 比 重 順 位

依 序 為 運 動 技 術 能 力 、 社 團 帶 隊 能 力 、 教 練 個 人 品 德 、 教 學

訓 練 表 現 、 人 際 關 係 能 力 。  

 

三、運動社團主管背景變項對教練選聘考量因素重視度差異性 

  台 中 市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主 管 不 同 的 背 景 特 徵 ， 關 於 教

練 選 聘 考 量 因 素 各 構 面 的 重 視 度 ， 部 分 的 背 景 變 項 對 於 部 分

的 考 量 因 素 構 面 有 顯 著 差 異 。  

  (一 )台 中 市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主 管 不 同 的 背 景 變 項 中 ，

其 中 有 運 動 專 長 者 對 『 運 動 技 術 能 力 』 構 面 的 重 視 度 高 於 無

運 動 專 長 者 。 運 動 專 長 之 養 成 需 經 長 年 之 含 辛 茹 苦 的 學 習 鍛

鍊 ， 並 非 一 蹴 可 幾 ， 故 有 運 動 專 長 者 之 運 動 社 團 主 管 其 對 於

教 練 『 運 動 技 術 能 力 』 構 面 之 特 別 重 視 ， 乃 是 其 來 有 自 。  

  (二 )台 中 市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主 管 不 同 的 背 景 變 項 中 ，



 

 79

其 中 服 務 學 規 模 在 20 班 以 下 之 小 型 國 民 小 學 ， 與 規 模 在

81-100 班 之 大 型 國 民 小 之 間 ， 對 於『 社 團 帶 隊 能 力 』構 面 之

重 視 度 有 顯 著 差 異 存 在 ， 而 其 重 視 度 與 學 校 規 模 成 正 相 關 ，

亦 即 規 模 愈 大 的 學 校 對 教 練 『 社 團 帶 隊 能 力 』 構 面 的 重 視 度

也 愈 高 。 因 為 規 模 愈 大 的 學 校 單 一 運 動 社 團 參 與 人 數 愈 多 的

機 率 也 愈 高 ， 教 練 社 團 帶 隊 能 力 也 會 益 加 獲 得 重 視 。  

  ( 三 ) 台 中 市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主 管 其 他 的 背 景 變 項

中 ， 如 性 別 、 教 職 年 資 、 學 校 行 政 區 域 等 在 教 練 選 聘 考 量 因

素 的 五 個 構 面 :運 動 技 術 能 力 、 人 際 關 係 能 力 、 教 學 訓 練 表

現 、 教 練 個 人 品 德 等 的 重 視 度 ， 則 無 顯 著 差 異 。  

 

第 二 節  建 議  

  茲 根 據 本 研 究 的 結 論 及 研 究 過 程 中 的 發 現 ， 提 出 以 下 幾

點 建 議 ， 期 能 提 供 各 國 民 小 學 或 教 育 當 局 推 動 學 校 運 動 社

團 、 實 施 教 練 選 聘 ， 以 及 有 志 從 事 學 校 運 動 社 團 教 練 工 作 者

的 參 考 ； 並 對 後 續 研 究 提 出 建 議 ， 以 提 高 與 運 動 社 團 及 運 動

教 練 選 聘 有 關 題 目 的 研 究 價 值 。  

 

一 、 對 教 育 行 政 當 局 的 建 議  

  (一 )持 續 加 強 推 動 國 民 健 康 促 進 生 活 型 態 ， 鼓 勵 國 民 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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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 多 多 成 立 各 種 運 動 社 團 ， 透 過 學 生 運 動 社 團 活 動 ， 激 發 學 生 多 元

運 動 興 趣 ， 培 養 學 生 從 小 即 養 成 規 律 的 運 動 習 慣 。  

  (二 )依 學 校 規 模 擴 編 適 當 體 育 經 費 ， 增 加 運 動 社 團 活 動

經 費 補 助 ， 減 少 學 生 自 費 之 負 擔 ， 以 提 高 學 生 參 與 運 動 社 團

的 意 願 。  

  (三 )落 實 各 級 學 校 體 育 師 資 與 專 業 運 動 教 練 培 育 政 策 ，

促 進 學 校 體 育 教 師 運 動 專 長 之 多 元 化 ， 以 及 確 保 專 項 運 動 教

練 的 專 業 性 。  

  (四 )就 學 校 選 定 之 重 點 發 展 運 動 項 目 ， 改 善 其 硬 體 設

備 ， 確 保 其 運 動 器 材 之 充 裕 。  

 

二 、 對 學 校 的 建 議  

  (一 )配 合 學 校 行 政 區 域 或 當 地 社 區 之 特 色 ， 成 立 特 有 之

運 動 社 團，發 展 特 有 的 體 育 活 動，以 建 立 學 校 專 屬 運 動 文 化。 

  (二 )與 體 育 大 學 建 教 合 作 ， 短 期 可 確 保 助 理 教 練 的 來

源，幫 助 社 團 教 練 從 事 教 學 訓 練 工 作，以 提 高 教 學 訓 練 效 率；

並 可 因 人 力 資 源 的 充 足 ， 防 止 學 生 運 動 傷 害 發 生 ， 確 保 學 生

的 安 全。長 期 而 言，亦 可 成 為 爾 後 學 校 運 動 社 團 的 專 業 教 練，

無 虞 學 校 運 動 社 團 教 練 之 匱 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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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鼓 勵 學 校 體 育 老 師 利 用 晚 間 課 餘 時 間 ， 到 體 育 大 學

接 受 第 2、 第 3 甚 至 更 多 項 運 動 專 長 的 回 流 教 育 ， 促 進 學 校

體 育 老 師 運 動 專 長 的 多 元 化 。  

  (四 )對 校 外 教 練 之 選 聘 ， 不 能 只 重 視 教 練 之 運 動 技 術 能

力，教 練 之 社 團 帶 隊 能 力、教 練 之 個 人 品 德、教 學 訓 練 表 現 、

人 際 關 係 能 力 亦 不 能 輕 忽 。  

 

三 、 對 有 志 從 事 學 校 運 動 社 團 教 練 之 建 議  

  (一 )應 持 續 保 持 該 運 動 專 長 之 興 趣 ， 不 斷 的 培 養 該 運 動

專 長 之 能 力 ， 以 確 保 該 運 動 專 長 之 繼 續 進 步 。  

  (二 )運 動 社 團 教 練 雖 是 以 傳 授 學 生 運 動 技 能 為 主 要 職

責 ， 然 教 練 領 導 行 為 與 教 學 技 巧 幽 關 該 運 動 社 團 之 績 效 ， 有

志 從 事 運 動 社 團 教 練 工 作 者 ， 應 事 先 修 習 教 育 學 程 ， 瞭 解 教

學 原 理 與 領 導 行 為 模 式 。  

  (三 )教 練 與 學 校 體 育 老 師 都 是 體 育 運 動 的 教 育 工 作 者 ，

教 師 之 道 德 規 範 與 行 為 準 則 ， 亦 適 用 於 對 教 練 的 要 求 ， 有 志

從 事 學 校 運 動 社 團 教 練 者 應 深 切 瞭 解 此 一 條 件 ， 設 法 使 自 己

的 生 活 行 為 能 符 合 學 校 的 要 求 。  

 



 

 82

四 、 對 後 續 研 究 之 建 議  

  基 於 本 研 究 之 範 圍 與 限 制 及 本 研 究 之 過 程 與 結 果 ， 對 於

後 續 研 究 的 建 議 如 下 ：  

  (一 )本 研 究 以 台 中 市 之 國 民 小 學 為 研 究 範 圍 ， 對 於 不 同

縣 市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的 辦 理 及 其 教 練 選 聘 考 量 各 因 素 的 重

視 度 ， 恐 有 城 鄉 差 距 之 不 同 ， 後 續 研 究 可 針 對 不 同 的 縣 市 ，

尤 其 是 城 鄉 差 距 較 大 的 縣 市 ， 繼 續 加 以 調 查 研 究 。  

  (二 )奉 教 育 部 指 示 ， 各 級 學 校 都 應 積 極 推 廣 『 一 人 一 運

動 、 一 校 一 團 隊 』 的 計 畫 ， 本 研 究 僅 調 查 探 討 台 中 市 國 民 小

學 的 運 動 社 團 現 況 與 教 練 選 聘 的 考 量 因 素 ， 建 議 後 續 研 究 可

對 國 民 中 學 、 高 中 職 、 大 學 院 校 等 的 運 動 社 團 ， 做 為 自 變 項

逐 一 進 行 比 較 研 究 ， 以 探 討 各 級 學 校 運 動 社 團 的 運 作 與 教 練

選 聘 考 量 因 素 的 差 異 性 所 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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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一               

台中市國民小學運動社團現況及教練選聘因素調查研究問卷  

 
 

第 一 部 份 ： 台 中 市 國 民 小 學 運 動 社 團 主 管 背 景 特 徵 基 本 資 料  

 

【填答說明】 
  以下基本資料，懇請您依個人及服務學校現況，在最符合之選項□內打̌。 

 

1. 性  別： □(1)男性 □(2)女性   

2. 運動專長： □(1)有 □(2)無   

3 教職年資： □(1)5年以下 □(2)6~10年 □(3)11~15年  

  □(4)16~20 年上 □(5)21 年以上   

4 學校行政區域 □(1)中區 □(2)東區 □(3)西區 □(4)南區 

  □(5)北區 □(6)西屯區 □(7)北屯區 □(8)南屯區 

 

親愛的主任／組長您好：  
首先感謝您撥冗填寫本問卷。  
這是一份關於台中市國民小學運動社團辦理現況及教練選聘考量因素之調查研

究問卷，研究結果預期能提供給國民小學運動社團發展做為參考，或可做為有志從

事學校運動社團教練工作者應徵前的重要參考資訊。您是本研究非常重要的研究對

象，您的填答將對本研究具有關鍵性的影響，懇請惠予鼎力協助。 
  問卷所得之資料僅作為學術研究用途，絕不會挪為他用，敬請放心的一一據實

填答；再次感謝您的協力與支持，  敬祝  教安 
 

國立台灣體育學院 休閒運動管理研究所

研 究 生 ：徐睦桓 
指導教授：王桂圓教授

中華民國九十七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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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台中市國民小學運動社團辦理現況調查  

(一)運動社團數量與項目（請將貴校之實際狀況在以下之選項內填寫或打ˇ）  
  貴校目前所辦理的運動社團總數為＿＿個，分別是： 
 □田徑 □籃球  □棒球  □網球  □羽球  □足球  
 □桌球 □排球  □躲避球  □木球  □槌球  □高爾夫  
 □空手道 □直排輪  □游泳  □柔道  □射箭  □跆拳道  
 □跳繩 □舉重  □拔河  □舞蹈  □扯鈴  □自由車  
  其他如： □＿＿＿＿  □＿＿＿＿  □＿＿＿＿  □＿＿＿＿  □＿＿＿＿  
       
◎以下問題之選項具有優先順序，請將貴校之實際現況依其比重順序以 1~5 之數字評比填入各
選項□中。  
 【填答例】您的家庭開支，依下列的各項因素，其所佔之比重順序為何？請依比重順序以1~5

之數字填入，1 為佔最多、2 為佔次多，以此類推。  
 □孩子教育費用 □家庭伙食費  □家庭醫藥費  
 □孩子教育費用 □家庭伙食費  □家庭醫藥費  
 □孩子教育費用 □家庭伙食費  □家庭醫藥費  
    

(二)經費來原 
  貴校目前所辦理的運動社團，其經費來源如何？請依比重順序以1~5 之數字填入入各選項□中。
 □學校體育經費 □學生家長會補助  □學生家長捐款  
 □社區團體捐款 □參與社團學生自費  □廠商贊助  
 □學校老師捐款 □畢業校友捐款  □其他  
    

(三)阻礙因素 
  貴校辦理運動社團，其阻礙因素為何？請依比重順序以1~5 之數字填入入各選項□中。  
 □校長不是很支持 □學生家長重視學業  □缺乏運動場館  
 □缺乏各種運動器材 □缺乏優秀運動教練  □缺乏活動經費  
 □低年級學生意願低 □缺乏相關運動資訊  □學校地理位置影響  
    
(四)教練背景 
  貴校運動社團教練，其來源背景如何？請依比重順序以1~5 之數字填入入各選項□中。  
 □學校體育老師兼任 □已退休老師兼任  □家長會推薦  
 □體育大學建教合作 □社區運動團體推薦  □政府遴選派任  
 □校外合作場館選派 □學校對外公開選聘  □畢業校友自薦  
    
(五)教練特質 
  貴校運動社團教練，其技能特質為何？請依比重順序以1~5 之數字填入入各選項□中。  
 □運動專業技能佳 □人際關係良好  □教學訓練表現良好  
 □社團帶隊能力佳 □個人品德風評良好  □持有專業教練證照  

 
□具多元性運動專長  □人 際 關 係 良 好 ， 但  

專 業 技 能 有 待 加 強  
□專 業 技 能 佳 ， 但  
教 學 能 力 有 待 加 強  

1

4
 1 

5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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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份：運動社團教練選聘考量因素重視度調查  
 
【填答說明】以下之諮詢，請憑您的直覺認知在恰當的欄位上勾選一項。  

教練選聘考量因素  
重視程度調查項目  

 極

為

重

視

５  

重  
 
 
視

４  

有

點

重

視  
3 

不

太

重

視

2 

極

不

重

視

1
(一 )運動技術能力       
 1.具該運動社團之運動專長   ------------------------------------------- □  □ □ □ □
 2.持有 C 級以上運動教練證   ------------------------------------------- □  □ □ □ □
 3.具多元性運動專長   ---------------------------------------------------- □  □ □ □ □
 4.具體育相關系所畢業學歷   -------------------------------------------- □  □ □ □ □
 5.曾得全國性以上運動會獎牌   ----------------------------------------- □  □ □ □ □
 6.具民俗運動之專業技能   ---------------------------------------------- □  □ □ □ □
(二 )人際關係能力       
 7.人際關係處理圓熟   ---------------------------------------------------- □  □ □ □ □
 8.能關懷與瞭解他人   ---------------------------------------------------- □  □ □ □ □
 9.具溝通．協調．和解能力   --------------------------------------------- □  □ □ □ □
 10.能言善道各界關係良好   --------------------------------------------- □  □ □ □ □
 11.具同理心無自我偏見傾向   ------------------------------------------ □  □ □ □ □
 12.主動自發對教練工作熱誠   ------------------------------------------ □  □ □ □ □
(三 )教學訓練表現       
 13.講求科學的．系統的教學法   --------------------------------------- □  □ □ □ □
 14.願意將所學技術傾囊相授   ------------------------------------------ □  □ □ □ □
 15.能表現豐富專業素養和知能   --------------------------------------- □  □ □ □ □
 16.能激發學生迅速完成學習   ------------------------------------------ □  □ □ □ □
 17 教學與訓練進度緩急適中 .  ----------------------------------------- □  □ □ □ □
 18.訓練方法兼顧學生個別差異   --------------------------------------- □  □ □ □ □
(四 )社團帶隊能力       
 19 口齒清晰表達能力良好 .  -------------------------------------------- □  □ □ □ □
 20.能隨時修正學生的行為表現   --------------------------------------- □  □ □ □ □
 21.兼顧學生自尊糾正偏差行為   --------------------------------------- □  □ □ □ □
 22.能訂定社團規則供學生遵守   --------------------------------------- □  □ □ □ □
 23.考量學生安全防止運動傷害   --------------------------------------- □  □ □ □ □
 24.社團秩序良好獲致家長肯定   --------------------------------------- □  □ □ □ □
(五 )教練個人品德       
 25.訓練教學穿著正式運動服裝   --------------------------------------- □  □ □ □ □
 26.待人誠懇．有禮貌．不虛偽   ------------------------------------------ □  □ □ □ □
 27.處事態度認真它於工作職守   --------------------------------------- □  □ □ □ □
 28.不抽煙．不喝酒．不吃檳榔   ------------------------------------------ □  □ □ □ □
 29.待為能力合乎教師行為準則   --------------------------------------- □  □ □ □ □
 30.無品德瑕疵之不良風評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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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錄  二  

各 級 學 校 專 任 運 動 教 練 資 格 審 定 辦 法  
【 公 布 日 期 】 9 5 . 0 8 . 1 4  【 公 布 機 關 】 行 政 院 體 育 委 員 會  

【 法 規 沿 革 】  

1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四 年 二 月 三 日 行 政 院 體 育 委 員 會 體 委 競 字 第

0 9 4 0 0 0 2 5 3 8 1 號 令 訂 定 發 布 全 文 1 3 條 ； 並 自 發 布 日 施 行  

2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五 年 八 月 十 四 日 行 政 院 體 育 委 員 會 體 委 競 字

第 0 9 5 0 0 1 6 1 5 0 2 號 令 修 正 發 布 全 文 1 5 條 ； 並 自 發 布 日 施

行  

 

【 法 規 內 容 】  

 

第 1 條  本 辦 法 依 國 民 體 育 法 （ 以 下 簡 稱 本 法 ） 第 十 三 條 第

二 項 及 教 育 人 員 任 用 條 例 第 二 十 二 條 之 一 規 定 訂

定 之 。  

第 2 條  本 辦 法 專 用 名 詞 ， 定 義 如 下 ：  

一、各 級 學 校 專 任 運 動 教 練（ 以 下 簡 稱 運 動 教 練 ），

指 具 備 本 辦 法 規 定 之 資 格 並 經 資 格 審 定 合

格 ， 而 得 於 各 級 學 校 專 門 從 事 運 動 團 隊 之 訓 練

或 比 賽 指 導 工 作 之 人 員 。  

二 、 全 國 性 體 育 團 體 ， 指 依 法 立 案 以 行 政 院 體 育 委

員 會 （ 以 下 簡 稱 本 會 ） 為 目 的 事 業 主 管 機 關 ，

並 經 中 華 奧 林 匹 克 委 員 會 認 可 之 奧 林 匹 克 運

動 會 （ 以 下 簡 稱 奧 運 ） 、 亞 洲 運 動 會 （ 以 下 簡

稱 亞 運 ） 競 賽 種 類 相 關 國 際 體 育 組 織 正 式 會 員

之 體 育 團 體 。 中 華 民 國 殘 障 體 育 運 動 總 會 （ 以

下 簡 稱 中 華 殘 總 ） 、 中 華 民 國 聽 障 者 體 育 運 動

協 會 （ 以 下 簡 稱 聽 障 體 協 ） 亦 同 。  

三 、 全 國 性 運 動 會 ， 指 全 國 運 動 會 、 全 國 大 專 校 院

運 動 會 、 全 國 中 等 學 校 運 動 會 。 教 育 部 核 定 辦

理 之 大 專 運 動 聯 賽 比 照 大 專 運 動 會 認 定 之 。 教

育 部 核 定 辦 理 之 中 學 運 動 聯 賽 比 照 中 學 運 動

會 認 定 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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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體 育 相 關 系 所 ， 指 體 育 系 、 運 動 教 練 研 究 所 及

以 競 技 運 動 為 本 質 之 系 所 （ 系 所 依 附 表 體 育 相

關 科 系 一 覽 表 ） 。  

五 、 任 職 期 間 ， 指 取 得 各 級 運 動 教 練 證 或 證 書 後 ，

所 擔 任 教 練 工 作 或 職 務 之 期 間 。  

六 、 第 五 條 至 第 八 條 規 定 之 全 國 性 體 育 團 體 C 級 、

B 級 及 A 級 運 動 教 練 證 ， 指 由 全 國 性 體 育 團 體

核 發 ， 並 經 中 華 民 國 體 育 運 動 總 會 登 錄 之 各 級

運 動 教 練 證 。  

第 3 條  運 動 教 練 依 其 專 業 能 力 ， 分 為 一 般 運 動 教 練 及 身 心

障 礙 運 動 教 練 二 類 。 各 類 分 別 區 分 初 級 運 動 教 練 、

中 級 運 動 教 練 、 高 級 運 動 教 練 及 國 家 級 運 動 教 練 四

級 。  

本 辦 法 修 正 前 ， 已 依 本 辦 法 取 得 運 動 教 練 資 格 者 ，

僅 取 得 一 般 運 動 教 練 資 格 。 但 其 以 身 心 障 礙 成 績 申

請 者 ， 得 向 本 會 申 請 併 同 取 得 相 同 級 別 之 身 心 障 礙

運 動 教 練 資 格 。  

第 4 條  申 請 人 具 有 國 內 外 大 學 或 獨 立 學 院 以 上 畢 業 得 有 學

位 ， 符 合 第 五 條 至 第 八 條 規 定 資 格 者 ， 得 參 加 各 級

運 動 教 練 之 資 格 審 定 。  

前 項 國 內 大 學 或 獨 立 學 院 ， 指 教 育 部 核 准 立 案 之 公

立 或 已 立 案 之 私 立 大 學 校 院 ； 國 外 大 學 或 獨 立 學

院 ， 指 經 駐 外 館 處 認 證 之 公 立 或 已 立 案 之 私 立 大 學

校 院 。  

  軍 警 校 院 學 歷 ， 依 教 育 部 規 定 辦 理 。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二 年 二 月 八 日 本 法 修 正 生 效 前 ， 經 教

育 部 或 各 級 政 府 招 考 、 儲 訓 合 格 聘 用 之 現 任 專 任 運

動 教 練 （ 以 下 簡 稱 專 任 教 練 ） 及 擔 任 國 家 代 表 隊 教

練 ， 所 指 導 之 團 隊 （ 選 手 ） 獲 得 奧 運 第 一 名 者 、 擔

任 選 手 參 加 奧 運 獲 得 第 一 名 者 ， 不 受 本 條 學 歷 資 格

限 制 。  

  申 請 人 為 應 屆 畢 業 生 ， 在 尚 未 取 得 畢 業 證 書 前 ， 得

以 學 生 證 代 替 畢 業 證 書 之 方 式 申 請 運 動 教 練 資 格

審 定 。 但 應 於 本 會 公 告 審 定 結 果 次 日 起 二 個 月 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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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 送 畢 業 證 書 正 本 補 辦 查 驗 。 未 依 限 期 補 辦 查 驗

者 ， 撤 銷 其 審 定 結 果 。  

  經 第 一 項 資 格 審 定 合 格 者 ， 由 本 會 發 給 各 級 運 動 教

練 證 書 （ 以 身 心 障 礙 運 動 成 績 申 請 者 ， 核 發 身 心 障

礙 運 動 教 練 證 書 ） 。 取 得 本 會 核 發 運 動 教 練 證 書

者 ， 可 據 以 依 教 育 部 相 關 規 定 申 請 各 級 學 校 專 任 運

動 教 練 甄 試 。  

第 5 條  符 合 下 列 各 款 資 格 之 一 ， 得 參 加 初 級 運 動 教 練 之 資

格 審 定 ：  

  一 、 體 育 相 關 科 系 畢 業 ， 曾 獲 得 以 下 成 績 之 一 ， 並

取 得 全 國 性 體 育 團 體 C 級 運 動 教 練 證 者 ：  

   （ 一 ） 臺 灣 區 運 動 會 或 全 國 運 動 會 前 三 名 。  

  （ 二 ） 全 國 大 專 校 院 運 動 會 最 優 級 組 ， 團 體 項

目 前 二 名 或 個 人 項 目 前 三 名 。  

      （ 三 ） 全 國 大 專 運 動 聯 賽 最 優 級 組 ， 團 體 項 目

前 二 名 。  

  二 、 取 得 全 國 性 體 育 團 體 C 級 運 動 教 練 證 後 ， 連 續

從 事 教 練 工 作 三 年 以 上 ， 現 仍 在 職 ， 且 符 合 以

下 條 件 之 一 者 ：  

  （ 一 ） 擔 任 選 手 曾 獲 得 全 國 性 運 動 會 最 優 級 組

前 二 名 。  

  （ 二 ） 任 職 期 間 ， 指 導 個 人 項 目 不 同 之 五 人 以

上 或 團 體 項 目 之 選 手 獲 得 全 國 性 運 動

會 最 優 級 組 前 二 名 。  

  （ 三 ） 任 職 於 國 民 小 學 ， 具 備 以 下 條 件 ：  

  1 .最 近 二 年 ， 年 度 考 績 八 十 分 以 上 。  

  2 .最 近 三 年 ， 所 指 導 之 選 手 ， 有 不 同 之

三 人 以 上 ， 升 學 後 仍 繼 續 該 項 運 動 訓

練 並 參 加 縣 市 級 以 上 比 賽 。  

  （ 四 ） 任 職 期 間 ， 連 續 三 年 參 加 教 育 部 核 定 之

全 國 棒 球 聯 賽 硬 式 組 比 賽 ， 所 指 導 之 選

手 ， 有 不 同 之 三 人 以 上 ， 升 學 後 仍 繼 續

該 項 運 動 訓 練 並 參 加 縣 市 級 以 上 比 賽 。  

  三 、 專 任 教 練 擔 任 該 職 務 二 年 以 上 ， 現 仍 在 職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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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 、 擔 任 選 手 曾 獲 得 國 光 體 育 獎 章 三 等 三 級 以 上 ，

並 取 得 全 國 性 體 育 團 體 C 級 運 動 教 練 證 者 。  

  五 、 擔 任 選 手 曾 獲 得 以 下 成 績 之 一 ， 並 取 得 殘 障 體

總 或 聽 障 體 協 C 級 運 動 教 練 證 者 ：  

  （ 一 ） 身 心 障 礙 帕 拉 林 匹 克 運 動 會 （ 以 下 簡 稱

身 障 奧 運 ） 前 三 名 。  

  （ 二 ） 聽 障 達 福 林 匹 克 奧 運 會 （ 以 下 簡 稱 聽 障

奧 運 ） 前 三 名 。  

  （ 三 ） 遠 東 暨 南 太 平 洋 區 身 心 障 礙 者 運 動 會 第

一 名  

第 6 條  符 合 下 列 各 款 資 格 之 一 ， 得 參 加 中 級 運 動 教 練 之 資

格 審 定 ：  

  一 、 取 得 初 級 運 動 教 練 證 書 後 ， 連 續 擔 任 該 職 務 三

年 以 上 ， 現 仍 在 職 ， 且 任 職 期 間 ， 符 合 以 下 條

件 之 一 者 ：  

  （ 一 ） 指 導 個 人 項 目 不 同 之 五 人 以 上 或 團 體 項

目 之 選 手 獲 得 全 國 性 運 動 會 最 優 級 組

第 一 名 。  

  （ 二 ） 任 職 於 國 民 小 學 ， 具 備 以 下 條 件 ：  

  1 .最 近 二 年 ， 年 度 考 績 八 十 分 以 上 。  

  2 .最 近 三 年 ， 所 指 導 之 選 手 ， 有 不 同 之

五 人 以 上 ， 升 學 後 仍 繼 續 該 項 運 動 訓

練 並 參 加 縣 市 級 以 上 比 賽 。  

  二 、 取 得 全 國 性 體 育 團 體 B 級 運 動 教 練 證 後 ， 連 續

從 事 教 練 工 作 三 年 以 上 ， 現 仍 在 職 ， 且 任 職 期

間 ， 指 導 個 人 項 目 不 同 之 五 人 以 上 或 團 體 項 目

之 選 手 獲 得 全 國 性 運 動 會 最 優 級 組 第 一 名 者 。  

  三 、 連 續 擔 任 專 任 教 練 工 作 五 年 以 上 ， 現 仍 在 職 ，

且 任 職 期 間 ， 符 合 以 下 條 件 之 一 者 ：  

  （ 一 ） 指 導 個 人 項 目 不 同 之 五 人 以 上 或 團 體 項

目 之 選 手 獲 得 全 國 性 運 動 會 競 賽 最 優

級 組 第 一 名 。  

  （ 二 ） 任 職 於 國 民 小 學 ， 具 備 以 下 條 件 ：  

  1 .最 近 二 年 ， 年 度 考 績 八 十 分 以 上 。  



 

 100

  2 .最 近 五 年 ， 所 指 導 之 選 手 ， 有 不 同 之

五 人 以 上 ， 升 學 後 仍 繼 續 該 項 運 動 訓

練 並 參 加 縣 市 級 以 上 比 賽 。  

  四 、 擔 任 選 手 曾 獲 得 國 光 體 育 獎 章 二 等 三 級 以 上 ，

並 取 得 全 國 性 體 育 團 體 B 級 運 動 教 練 證 者 。  

  五 、 擔 任 選 手 曾 獲 得 以 下 成 績 之 一 ， 並 取 得 殘 障 體

總 或 聽 障 體 協 B 級 運 動 教 練 證 者 ：  

  （ 一 ） 身 障 奧 運 前 二 名 。  

  （ 二 ） 聽 障 奧 運 前 二 名 。  

第 7 條  符 合 下 列 各 款 資 格 之 一 ， 得 參 加 高 級 運 動 教 練 之 資

格 審 定 ：  

  一 、 取 得 中 級 運 動 教 練 證 書 後 ， 現 仍 在 職 ， 且 任 職

期 間 ， 曾 擔 任 國 家 代 表 隊 教 練 ， 所 指 導 之 團 隊

（ 選 手 ） 曾 獲 得 亞 運 前 三 名 或 奧 運 前 四 名 者 。  

  二 、 取 得 全 國 性 體 育 團 體 Ａ 級 運 動 教 練 證 後 ， 曾 擔

任 國 家 代 表 隊 教 練 ， 且 所 指 導 之 團 隊 （ 選 手 ）

曾 獲 得 亞 運 前 二 名 或 奧 運 前 三 名 者 。  

  三、現 職 之 專 任 教 練，任 職 期 間，所 指 導 之 團 隊（ 選

手 ） 曾 獲 得 亞 運 前 三 名 或 奧 運 前 四 名 者 。  

  四 、 擔 任 選 手 曾 獲 得 國 光 體 育 獎 章 一 等 三 級 以 上 ，

並 取 得 全 國 性 體 育 團 體 A 級 運 動 教 練 證 者 。  

  五 、 擔 任 選 手 曾 獲 得 以 下 成 績 之 一 ， 並 取 得 殘 障 體

總 或 聽 障 體 協 A 級 運 動 教 練 證 者 ：  

  （ 一 ） 身 障 奧 運 第 一 名 。  

  （ 二 ） 聽 障 奧 運 第 一 名 。  

第 8 條  符 合 下 列 各 款 資 格 之 一 ， 得 參 加 國 家 級 運 動 教 練 之

資 格 審 定 ：  

  一 、 取 得 高 級 運 動 教 練 證 書 後 ， 現 仍 在 職 ， 且 任 職

期 間 ， 曾 擔 任 國 家 代 表 隊 教 練 ， 所 指 導 之 團 隊

（ 選 手 ） 曾 獲 得 亞 運 金 牌 或 奧 運 前 三 名 者 。  

  二 、 取 得 全 國 性 體 育 團 體 Ａ 級 運 動 教 練 證 後 ， 曾 擔

任 國 家 代 表 隊 教 練 ， 且 所 指 導 之 團 隊 （ 選 手 ）

曾 獲 得 奧 運 前 二 名 者 。  

 三 、 擔 任 選 手 曾 獲 得 國 光 體 育 獎 章 一 等 一 級 ， 並 取

得 全 國 性 體 育 團 體 運 動 教 練 證 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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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 條  第 五 條 至 前 條 規 定 取 得 之 各 級 運 動 教 練 證 或 證 書 ，

其 運 動 種 類 須 與 所 規 定 取 得 之 成 績 或 條 件 種 類 相

同 。  

第 1 0 條  依 本 辦 法 規 定 申 請 資 格 審 定 者 ， 應 檢 附 下 列 文 件 ：  

 一 、 申 請 表 。  

 二 、 國 民 身 分 證 正 反 面 影 本 。  

 三 、 學 位 證 書 影 本 。  

 四 、 工 作 經 歷 證 明 書 。  

 五 、 符 合 第 五 條 至 第 八 條 規 定 之 資 格 證 明 文 件 。  

 六 、 其 他 必 要 之 證 明 文 件 。  

 本 會 得 每 年 辦 理 一 次 資 格 審 定 ， 有 關 申 請 程 序 、 申

請 日 期 及 結 果 通 知 等 相 關 事 項 ， 應 於 審 定 舉 行 二 個

月 前 公 告 之 。  

 第 一 項 文 件 有 偽 造 或 變 造 情 事 者 ， 不 受 理 其 資 格 審

定 之 申 請 ； 於 發 給 運 動 教 練 證 書 後 發 現 者 ， 撤 銷 自

該 等 級 起 之 證 書 。  

第 1 1 條  申 請 人 分 別 具 有 第 三 條 規 定 教 練 類 別 、 第 五 條 至 第

八 條 規 定 各 級 別 或 不 同 運 動 種 類 教 練 資 格 者 ， 得 同

時 分 別 申 請 之 。  

  前 項 申 請 書 表 及 相 關 證 明 文 件 ， 經 送 本 會 申 請 審 定

後 ， 不 得 以 任 何 理 由 要 求 補 正 資 料 ， 或 變 更 申 請 類

別 、 級 別 或 運 動 種 類 。  

第 1 2 條  本 會 為 辦 理 運 動 教 練 資 格 之 審 定 ， 應 遴 聘 相 關 學

者 、 專 家 、 社 會 公 正 人 士 、 教 練 及 本 會 與 教 育 部 代

表 組 成 資 格 審 定 會 （ 以 下 簡 稱 審 定 會 ） 。  

  前 項 審 定 會 之 設 置 及 審 定 要 點 另 定 之 。  

  本 辦 法 修 正 前 ， 已 依 本 辦 法 遴 聘 運 動 教 練 資 格 審 定

委 員 會 之 召 集 人 及 委 員 ， 繼 續 分 別 擔 任 第 一 項 資 格

審 定 會 之 召 集 人 及 委 員 ， 不 另 發 （ 換 ） 給 聘 書 ， 至

原 任 期 屆 滿 ， 不 適 用 前 二 項 規 定 。  

第 1 3 條  本 辦 法 相 關 事 項 ， 除 下 列 事 項 外 ， 本 會 得 委 託 相 關

體 育 專 業 機 構 或 團 體 辦 理 ：  

      一 、 審 定 會 成 員 之 指 定 及 聘 書 之 發 給 。  

      二 、 運 動 教 練 證 書 核 發 。  

      三 、 其 他 應 由 本 會 自 行 辦 理 之 事 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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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 4 條  本 辦 法 修 正 前 有 以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四 年 度 全 國 性 體 育

團 體 主 辦 之 指 定 杯 賽 資 格 認 定 者 ， 適 用 至 中 華 民 國

九 十 五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 止 。  

第 1 5 條  本 辦 法 自 發 布 日 施 行 。  

 


